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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緒論
本章共分三節，第一節說明本研究之動機及背景；第二節則闡述本研究之目的及議題；最後第三節說明執行本研究之研究方法及步驟。

第一節 研究動機及背景
在台灣經濟發展的過程中，中小型企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即使截至目前為止，中小型企業仍占有國內企業相當大的比重。依據2007年經濟部所編製之「中小型企業白皮書」指出，2005年中小型企業的數量占全部企業的比重高達97.77%；而其就業人口，亦占全部就業人口的76.66%，其對台灣整體經濟的影響不可謂不大。由於中小型企業之資金來源，主要來自業主、銀行及其他私人借貸，與一般上市(櫃)公司之資金來源為一般社會大眾及銀行有相當大的差異，因而造成中小型企業及上市(櫃)公司財務報表的使用者有相當大的不同。然而，儘管財務報表的使用者、目的及效益各異，台灣目前中小型企業及上市(櫃)公司所依據之財務會計準則卻幾乎完全一樣。目前主要的財務會計準則，多為在公開市場募集資金的上市櫃公司所訂作，其所設定的財務報表使用者，最主要為一般投資大眾，與中小企業財務報表的主要使用者可能有所不同。

近十年來,由於台灣上市(櫃)公司跨國募集資金愈趨頻繁，為吸引國際資金投資台灣資本市場，台灣財務會計準則之制定便逐步朝向與國際接軌的方向發展。目前我國財務會計準則之制定架構，係以國際會計準則為依據，再參酌我國之特有情形修訂而成。而商業會計法及其施行細則在會計處理及財務報表編製方面，亦要求比照財務會計準則之規定。換言之，在台灣不論是上市(櫃)公司或是中小型企業，有關財務會計之帳務處理及財務報表之編製皆須依循同樣之規範。

財務會計長久以來一直扮演兩種角色，一為資訊的角色（information perspective role），一為契約的角色（contract perspective role）（Watts and Zimmerman,  1986）。前者的角色與資本市場的發展及變化息息相關，肇始於美國1929年股市的大崩盤，才促使政府出面透過財務會計準則，對上市(櫃)公司財務報表進行管制。因此，財務會計準則的最高指導原則，即在提供公司外部使用者有用（usefulness）的資訊，以供決策上之使用。

但會計最原始的角色則為契約角色，任何一個組織，可視為由許多利害衝突的利益團體所組成，例如，公司可視為股東（又可分為內部股東及外部股東）、債權人、員工、供應商，甚至於是政府（透過租稅及補貼移轉財富）等利害關係團體所組成的組織（Jensen and Meckling, 1976）。因組織的資源有限，某一特定利益團體多拿一點資源，即代表其他利益團體將少拿一點資源，所以利益團體間存在利益衝突。各利益團體間既有利益衝突，即必須以契約約定各利益團體間的權利義務，而會計資訊往往被用來作為分配權利與承擔義務的基礎，如員工分紅（股東與員工間的財富分配）通常以會計盈餘作為分配的基礎。由於會計資訊的性質具備客觀性及可驗證性，因而會計資訊常被作為契約制訂的基礎。且因會計資訊係由管理當局（代理人）所提供，股東（主理人）自然會要求會計資訊要以保守的方式產生，否則經理人會有誘因，利用操弄會計資訊，增加其自身的財富，如此將會使其他利害關係人對公司資源的分配權減少,而產生不利的影響。在契約角色下，其主要目的不在提供外部資訊人資訊，以作為投資決策。總而言之，財務報表所提供之會計資訊，因上市(櫃)公司與非上市(櫃)公司財務報表使用者的不同，前者希冀會計資訊能多偏重資訊傳遞的角色；而對於後者而言，使用者希望其多偏重在契約的角色，其扮演的角色及效用會有所不同（Watts and Zimmerman, 1986）。

然而近20多年來，隨著資本市場的迅速發展，不論是美國的一般公認會計原則，或者是國際會計準則，其對會計準則的制訂，已從傳統重視契約的角色，逐漸轉向資訊傳遞的角色；即會計品質由重視可靠性逐漸轉向攸關性，以符合資本市場報表使用者的需求。如部分有價證券的評價，由成本與市價熟低法改為市價法，衍生性金融商品必須以市價入帳及評價，若未有市價，亦必須加以設算，而固定資產的評價，亦逐漸由成本的分攤，轉為現值的評價。這些市值或現值的計算，不見得都存在客觀或可驗證的資訊加以衡量，但為強調資訊的攸關性，唯有藉由管理當局的主觀經驗加以計算，由此可知，會計準則的制定已逐漸向資訊的角色傾斜。

除了會計扮演資訊傳遞的角色愈形重要之外，在資本市場加速發展的同時，由於資本市場使用者對會計資訊的需求亦同步增加，因此形成會計「資訊超載」的現象。早在1995年，美國會計師協會(AICPA)的Private Companies Practice Executive Committee (PCPEC)的研究即指出，會計準則超載的現象，對中小型企業的影響最為嚴重。其主要原因為財務會計為一門應用科學，會計資訊也是一種商品，在提供會計資訊時，勢必須考慮其成本效益，即只有當會計資所能產生的效益高於其產生之成本時，才值得提供。就其效益面而言，中小型企業其主要財務報表使用者並非外部投資人，財務會計所扮演的角色，主要為契約的角色。當財務報表所使用之會計準則越複雜，且受到管理當局主觀判斷重大的影響，將削弱會計資訊契約的角色，對報表使用者之效用亦將減少。就其成本面而言，目前財務會計準則及財務報告的各項規範，多是為了大型上市(櫃)公司而制訂，主要的目標在於幫助公司提供良好的財務資訊，供投資大眾作決策，對中小型企業而言，實施起來既複雜又成本高昂。

正因為如此，早在1990年代，許多國家即已將中小型企業與上市(櫃)公司之財務會計準則予以分流。例如，英國則更早在1997年11月即發布適用於中小型企業會計準則，「小型企業財務報告準則」(Financial Reporting Standard for Smaller Entities, FRSSE)；而香港則在2005年8月22日即正式頒布了「中小型企業財務報告框架及準則」(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ity Financial Reporting Framework and Financial Reporting Standard，SME-FRF)，凡適用該準則的企業，可以在2005年1月1日或以後開始的會計期間採用此準則；中國亦於2005年4月27日，由財政部頒布「小企業會計制度」，並自2005年1月1日在中國境內實施。
由於財務會計準則分流逐漸成為各國之趨勢，於是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International Accounting Standards Board, IASB）亦在歷經近六年的討論，於2009年7月9日發布國際中小企業財務報導準則(International Financial Reporting Standard for Small and Medium Entities，文后簡稱 IFRS for SMEs)作為各國中小型企業財務報導之依據。隨著IFRS for SMEs的發布，目前已有許多國家宣布將直接採用IFRS for SMEs做為他們國內中小型企業財務報導之依據。
台灣之上市(櫃)公司及公開發行公司將分別於2013年及2015年起，開始採用全套國際財務報導準則（文后簡稱Full IFRS，以便與IFRS for SMEs做區別），非公開發行公司或中小型企業之財務會計準則是否應與Full IFRS分流？如果要分流，又應該如何分流等議題？是我國主管機關、會計師界及中小型企業相當關心的重要議題。
第二節、研究目的
由上述可知，歐盟及亞洲的主要國家，為解決中小型企業報表主要使用人與使用目的皆不同於大型企業的問題，已開始著手制訂適用於中小型企業的會計準則與財務報告，為中小型企業另訂一套財務會計準則已儼然成為國際趨勢。台灣中小型企業仍為台灣經濟發展最重要的主力，是否應為中小型企業另訂一套財務會計準則，實為一值得探討之議題。此外，自2009年7月9日IASB所發布之IFRS for SMEs以來，雖然已有許多國家宣布直接採用(adoption) IFRS for SMEs，但仍有許多國家宣布不會採用IFRS for SMEs，或只是允許它們國家的中小型企業採用IFRS for SMEs (這些國家通常有自已訂定之中小型企業財務會計準則)。我國為IASB的會員國，是否應直接採用IFRS for SMEs？或須考量台灣自己特有之環境及實務，為台灣中小型企業另訂一套財務會計準則？亦是相當重要的問題。
因此，本研究之目的旨在藉由蒐集目前國際財務會計準則分流的情況；分析IASB所發布之IFRS for SMEs，並與國內現行財務會計準則進行比較與分析，企圖瞭解台灣直接採用IFRS for SMEs的適當性及可能產生之衝擊；最後，透過與專家深度訪談的過程，評估發展我國「中小企業財務會計準則」之必要性及可行性。

具體而言，藉由以上資料之蒐集、分析及專家訪談，企圖回答下列問題：
1. 台灣是否應制定「中小型企業財務會計準則」作為台灣中小型企業財務報表之編製之依據，而不是依據現行以上市（櫃）公司為主之一般公認財務會計準則？

2. 中小型企業之定義為何：目前各國對「中小型企業」的定義不盡相同，台灣應該如何定義「中小型企業」？ 
3. 是否應給予中小型企業自行選擇使用Full IFRS 或「中小型企業財務會計準則」之權利？ 

4. 假設未來台灣應為中小型企業制定「中小型企業財務會計準則」，未來制定「中小型企業財務會計準則」可能的方向？（直接使用目前財務會計準則、IFRS for SMEs或自行發展中小型企業財務會計準則）
5. 如果台灣自行發展「中小型企業財務會計準則」，則應由那個機構負責制訂？而且如何簡化中小型企業財務會計準則，以符合台灣中小型企業之需要。
本研究相信，針對上述問題之瞭解，將有助於解決推行適用中小型企業會計準則之爭議。

第三節、研究方法

由於目前台灣各界對剛發布之IFRS for SMEs仍然相當陌生，甚至對國際大小財務會計準則分流的趨勢不甚瞭解，為免受訪者在不清楚IFRS for SMEs及國際趨勢的情況下，可能提出不成熟意見，而影響研究的成果。因此，本研究將先蒐集世界各國大小財務會計準則分流的情況，並分析IASB所發布之IFRS for SMEs，並與國內現行財務會計準則進行比較與分析。最後，將上述分析資料先送交受訪對象，使其瞭解相關訊息後，再進行深度訪談，以彙整受訪者之意見。此外，考量本研究之議題屬會計專業問題，非會計專業人員可能無法完全瞭解分析之資料，又有鑑於會計師為財務資訊需求者及供給者之中介者，較能考量供需雙方之需求，故訪談之對象將僅限於會計師。
具體而言，在研究方法上主要是採用文獻分析與深度訪談兩大類方式進行，依序分別說明如下：

一、文獻分析

雖然目前許多國家，甚至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已制訂或計畫制訂適用於中小型企業之財務會計準則，然由於各國國情不同，各國對中小型企業的定義及對其所制定之財務會計準則(例如採用應計基礎或現金基礎等)仍有許多差異。因此，本研究首先將以文獻探討的方式，蒐集國外相關之文獻，以瞭解國外發展「中小企業財務會計準則」的現況、發展「中小企業財務會計準則」過程中所遭遇的問題及困難及制訂「中小企業財務會計準則」之成本及效益，以作為我國制定「中小企業財務會計準則」之借鏡。此外，為讓受訪者一併評估我國直接採用IFRS for SMEs之適當性及衝擊，亦將比較分析IFRS for SMEs與國內現行財務會計準則的差異，供受訪者參考。
二、深度訪談

為讓受訪會計師能深入瞭解相關議題之內容，深度訪談前，將先前分析整理之資料送交擬受訪之會計師，並事先擬定訪談之議題，以期使受訪會計師能有充分的時間做較深入之思考。最後，舉行深度訪談彙整受訪會計師相關問題之意見、建議及解決方案。
第貳章 世界主要國家中小企業會計準則發展現狀

本章共分二節，第一節彙整世界主要國家發展中小型企業會計準則之歷程及狀況；第二節則彙整自2009年7月9日IASB宣布IFRS for SMEs後，目前各國採用的狀況。
第一節 世界主要國家小企業會計準則發展

一、美國

美國目前所有企業中，僅有17,000多家在SEC登記上市，有將近99.7%的企業並未上市，由此可知私有化企業占美國企業的多數，對美國經濟的影響非常重大。早在1970年代，美國就已經對於中小型企業是否需制訂其所專屬的會計準則進行討論的，如McGill and Arnstein (1972)即提出私有化企業若遵循所有的一般公認會計準則，將會增加其無謂的成本。Falk, Gobdel, and Naus (1976)的研究指出，金融機構在評估私有化企業時，會特別注意以下幾點：

1. 對於資產負債表中較重要的項目，會注重其揭露，相對於公開發行公司較重視損益表(如每股盈餘)的資訊，有所不同。

2. 有關或有負債、長期負債、租賃及確定承諾等的相關資訊。

3. 財務狀況變動表。

4. 會計政策的揭露，特別是會計原則變動時。

5. 有關每股盈餘、物價指數的調整及生產線報告等資訊較不在意。

6. 鼓勵這些私有化企業的財務報表，經由會計師查核。

7. 對於未經查核的財務報表，揭露與一般公認會計原則不一致的相關資訊。

而Combell (1984)亦指出，商業銀行在評估私有化企業的財務資訊時，不會去注意每股盈餘及遞延所得稅的資訊；反而較注重資本租賃與營業租賃的資訊。雖然上述學者及會計師指出，若要求私有化企業完全採用一般公認會計準則，可能會造成無效率，使私有化企業提供的成本大於效益，因此考慮單獨制訂一套中小企業專用的會計準則，以降低中小企業的成本並且提升效率。但有學者(Naus, 1974)認為中小企業仍然應適用一般公認會計準則，其理由如下：


1. 若採用兩套會計準則，會弱化會計師公允表達與充分揭露的立場。

2. 私有化企業仍然會有接觸到公開環境的可能性。

除了Naus(1974)表達反對針對私有化的企業制定另一套會計準則之外，Abdel-Khalik(1983)接受FASB的委託，針對銀行與私有化企業的經理人員，調查是否真有需要對私有化企業另訂一套會計準則。研究結果顯示，銀行界希望不論是公開發行公司或者是私有化的公司，均能適用相同的會計準則，以利其決策的制訂；但有經理人員並不存在相同的看法。因此FASB暫緩針對私有化企業，另行制訂會計準則。

然而在1995年，AICPA的Private Companies Practice Executive Committee(簡稱PCPEC)發現中小企業面臨嚴重的「準則超載」(standards overload)的問題，因此在1996年AICPA建議由Financial Accounting Foundation (FAF)雇用FASB的有此方面經驗的成員進行研究。而事實上早在1989年的CPA Journal即有報導AICPA的Private Companies Practice Section (PCPS)曾經倡導在某些狀況下，允許中小企業採用另外的衡量基礎，而非採用另一套GAAP。因此在2004年AICPA的私有化企業財務報告小組(Private Company Financial Reporting Task Force)，特別針對私有化企業的經理人、從業會計師及財務報表的使用者（債權人、投資人及創投），進行調查，以瞭解私有化企業依一般公認會計原則所編製的財務報表，是否符合外部使用人的需求及是否符合成本效益的考量。該小組列示12項一般公認會計原則，請上述關係人，針對這12項GAAP對其是否具有重要性而給予高、中、低等不同的評分。12項GAAP列示如下：
1． 會計應計基礎。

2． 現金流量表。

3． 負債與權益的分類（例如可強制贖回的金融工具如可贖回特別股的分類）。

4． 綜合淨利。

5． 遞延所得稅資產及負債。

6． 以公平市價衡量資產及負債。

7． 擔保品以市價衡量。

8． 無形資產。

9． 資本租賃與營業租賃。

10． 退休金及退休後給付。

11． 權益薪酬的計算方式。

12． 不定權益投資公司(variable-interest entities)編製合併報表。

研究結果發現，受訪者一致認為應計基礎會計、現金流量表、負債與權益的區分對於中小企業而言是相當重要的。而會計師所認為重要的項目如綜合淨利、公平市價評價等較為複雜的會計處理，並未受到報表的使用人及公司經理人的重視。至於退休金及退休後給付會計、資本租賃與營業租賃、無形資產及不定權益投資公司編製合併報表等項目，外部報表使用者與經理人較為重視但並未獲會計師的高度重視。遞延所得稅資產及負債、擔保品的市值衡量，同為報表外部使用人及會計師所重視，但較不為經理人所重視。最後權益薪酬的計算方式，不論是報表使用人、會計師或企業經理人皆認為並非重要的項目。雖然私有化企業財務報表的利害關係對於會計原則各有其偏好，但其普遍認為遵循GAAP所能產生的效益大於其成本。

雖然美國從很早就開始重視中小企業採用一般會計準則的適用性，但至今仍未有相關會計準則的發佈，僅是由美國中小企業財務報告委員會（Private Company Financial Reporting Committee）每年定期討論，關於已發佈的公報及新公報對於中小企業是否適用的意見，提供FASB做為未來制訂中小企業會計準則的一項參考指標。AICPA的私有化企業財務報告小組強烈建議主張應另建立一套適用私有化企業的GAAP，但FASB並不傾向另建立一套新的準則，雖然其認可私有化企業財務報表的各利害關係人對財務報表的需求與公開發行公司不同，但並不一定須要建立兩套的GAAP。
2008年5月美國會計師協會的理事會議(AICPA's governing Council)修訂專業守則規則203及規則204，認可IASB為準則的制訂機構，因此，只要是美國會計師協會的成員，可以依據IFRS或IFRS for SMEs作為其財務報導的基礎。然而此項規定，美國各州會計委員會尚未正式通過。

美國的證券交易委員會(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ttee)對於美國企業是否以自願或強制的方式，在未來採用IFRS作為財務報表的編製基礎的討論，僅及於上市公司。對於中小企業或非營利性組織是否適用國際會計準則的問題則無進一步的討論。2009年12月17日，美國會計師協會、財務會計發展基金會(Financial Accounting Foundation)及州會計委員會全國聯合會宣布要提出適合中小企業的高品質會計準則，預計在2011年將發表正式的報告。
有關美國對於中小企業的定義，美國的經濟發展委員會(Committee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認為中小企業為具有下列一項或多項標準：

1. 獨立經營管理，通常業主即為經理人。

2. 由個人或某一小團體提供資金來源，且資金提供者掌握公司所有權

3. 經營範圍多限於地方性，員工與所有者居於同一區域內，但市場則不限於同區域。

至於美國對於中小企業量化的標準，主要分為下列幾類：

1. 製造業：每年營業額在350萬美元以下者，經常雇用從業人員數在500人以上，1,000人以下者

2. 礦 業：每年營業額在350萬美元至1,250萬美元以下者，經常雇用從業人員數在500人以下者。

3. 運輸業：每年營業額350萬美元以上，1,250萬美元以下，經常雇用從業人員數在500人以上，1,500人以下者。

4. 營建業：每年營業額在700萬美元以下者。

5. 零售業：每年營業額在350萬美元以上，1,350萬美元以下者。

6. 批發業：經常雇用從業人員數在500人以下者。

7. 服務業：每年營業額在350萬美元以上，1,450萬美元以下。

二、 國際會計準則

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IASC，International Accounting Standards Committee）於1972年成立，是由澳洲、加拿大、法國、德國、日本、墨西哥、荷蘭、英國、愛爾蘭與美國等國共同立，負責制定國際會計準則公報（International Accounting Standards；IAS），其後逐漸地受到世界其他國家的重視，於2001年改組為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International Accounting Standards Board，IASB），改組後其所制定之國際會計準則改稱為（International Financial Reporting Standards，IFRS）。IASC共制定了41號IAS，其中34號IAS現仍屬有效，IASB成立迄今(2010/06)則制定了9號IFRS。

在2000年12月時， IASC提出對於制定中小型企業國際會計準則需求的看法，並於2001年初開始發展適合中小型企業會計準則的專案計畫，委員會設立了一個專門工作小組，對於所發布的公報提供有關的建議。有鑑於中小企業的財務報表使用者對財務資訊的需求與上市櫃公司有所不同，為減少必要的資訊揭露、根據企業規模豁免一些報告要求及簡化對應納稅款的計算。IASB於2004年6月委員會發佈了「中小企業會計準則初步看法」(Preliminary Views on Accounting Standards for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ities)，以尋求各界的意見，而後經過接受各界回應之後，其後在2006年11月IASB發佈了「中小企業國際會際準則」(International Financial Reporting Standard for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ities，簡稱IFRS for SMEs)的草案，並在2007年2月公佈正式草案，此草案提供一套比IFRS較簡單的準則，以編製一般目的財務報表。最後正式版本於2009年7月正式對外公布。雖然IFRS for SMEs係以Full IFRS為基礎，但卻是獨立(stand-alone)一套的財務會計準則，即其準則不會引述Full IFRS相關規範(除IAS39「金融工具：認列與衡量」外) 。主要內容包含：適用範圍、觀念及一般性準則、財務報表(資產負債表、損益表、權益變動表及保留盈餘表、現金流量表)、合併財務報表、會計政策、會計估計變動及錯誤更正，以及一些重要會計科目規範。與Full IFRS相較，約減少了大約85%的篇幅，同時亦採用較簡易的英文來撰寫。
IASB預期適用這套準則的企業為
不需負公眾責任，且須發布一般目的的財務報表予外部使用者。
需負公眾責任的企業如下：

1. 已上市、或正在申請上市的公司。

2. 企業以替外部社會大眾託管資產作為主要的營業活動。這類型的企業包括銀行、信合社、保險公司、證券經紀商/交易商、共同基金及投資銀行等
外部財務報表的使用者包括企業的所有者、企業的供應商及顧客、現有及潛在的債權人、債信評等機構，但不含企業的經營管理者。

IASB並不設定有關中小企業規模的標準，因為有超過100個國家使用此準則，要發展一套適用各國的劃分規模標準是不可能的，故IASB將此標準留給各國的法律制定當局以及準則制定者來決定，各國對於中小企業規模標準的設定，可以藉由一些量化的標準如員工人數、資產或資本總額、銷貨收入等來制定。雖然IASB未設定中小型企業規模的標準，但實際上IASB在制訂準則時，主要是針對大約有50位員工的企業，對於該準則是否適用於微型企業(micros entities，可能只雇用1至3位員工的企業)存有一些爭論，但準則制定委員會仍認為在適用上應沒問題。至於有關IFRS for SMEs的內容說明，請參閱本研究第三章。
三、英國

    英國企業中約有99.8％屬中小企業，其所雇用的員工數量約占所有雇用員工總數的58.7%，其總營收約為8900億英鎊，占英國總營業收入的51.1%。由此可知，英國的中小企業對於英國整體經濟貢獻程度仍有相當大的貢獻，因此也促使英國在很早就對於中小企業的會計處理相當重視，早在1990年代，英國就對於中小企業所適用的會計準則提出討論，隨後在短時間內亦發佈了中小企業會計準則，可見英國對於中小企業相當重視。

Consultative Committee of Accounting Bodies(CCAB)為最早提出小型公司只需提供簡短財務資訊的組織，該組織設立於1993年7月，係應當時Accounting Standards Board(ASB)的要求而設立，其設立的目的是為了減少小型公司因遵循某些會計準則所造成的成本，並且減少不必要的揭露。此組織建議小型公司不須遵循某些一般公認會計準則及Urgent Issue Task Force (UITF) abstracts。隨後在1997年，ASB正式成立小企業會計準則委員會( The Committee on Accounting for Smaller Entities，簡稱CASE)，專門研究小企業的會計問題，該委員會係由註冊會計師執業人員、經理人員、報告使用者以及其他與小企業有利害關係的人員組成。其後，ASB在1997年9月發布了小型企業財務報告處理準則（Financial Reporting Standard for Small Entities，簡稱FRSSE），1998年對其進行修訂，1999年3月開始生效。截至2008年4月已修訂了五次。

英國制訂FRSSE的目的主要在於要求中小企業在編制財務報告時，在不違反成本效益原則下，能夠允當表達其本身的財務狀況、經營成果。以提供中小企業財務報告使用者能夠有制訂決策的攸關資訊。FRSSE對於中小型企業規模的標準，依照英國公司法的規定，即在一年內，公司不能超過下列三項門檻的其中兩項，否則就會被排除在中小型企業標準之外，而無法採用FRSSE，三項門檻如下：

1. 營業額￡6,500,000。

2. 資產總額￡3,260,000。

3. 員工人數為50人。

若符合上述標準中的兩項，但有下列情形者，仍不得列為中小企業：

1. 為上市公司。

2. 為金融業。

3. 法人團體(即有限公司)的股票在歐盟國家(EEA state)的管制市場有交易。

FRSSE對於中小型企業應編製的報表有資產負債表及損益表，而現金流量表企業可自行決定編製與否。準則中主要有下列幾項重點：

1. 存貨：在FRSSE中規定，存貨應依照個別認定或分類認定成本方式處理，再與淨變現價值相比較，以較低者入帳。

2. 固定資產：原則上依照成本入帳，並且依照成本進行評價。但是若認為固定資產有價值減損的情形發生時，仍應該要作減損測試，於必要時將資產價值沖減至可回收金額。

3. 租賃：中小企業進行資本租賃時，依照租賃資產公平價值入帳，而非依照最低租金給付額折現入帳。但若租賃資產公平價值無法可靠衡量時，仍能依照最低租金給付額現值入帳。

自IABS公布IFRS for SMEs後，目前亦宣布英國中小型企業除了可以FRSSE作為其財務會計準則外，亦可採用IFRS for SMEs。
四、加拿大

加拿大的中小企業占整體企業的99.7%，其對加拿大國民生產毛額的貢獻約在57%左右。在就業人口方面，亦占整體就業人口的66%左右，由上述可之，加拿大的中小企業對於國家整體貢獻程度亦有相當大的影響力。加拿大亦在1980年代時就已經開始討論中小企業財務報告準則之相關問題，在2002年時，加拿大會計準則委員會〈Accounting Standards Board，簡稱AcSB〉發布了財務報告準則1300〈Differential Reporting〉，主要在說明公開發行公司與中小型企業財務報告之間的差異，在新的中小企業準則產生之前，此準則將繼續被使用。但隨著與國際國際準則的接軌，該號公報在國際會計準則實施後亦須修改，因此AcSB在2006年開始著手進行中小企業財務報告的相關研究，並於2007年討論稿的聽證會中，對於發展未來中小企業的財務報告，提出三種可能的方式：

1. 使用Top-down的發展方式，作為發展準則的基礎。亦即在同一個架構下，刪除或修正現行的一般公認會計原則，以適合中小企業的財務報告需求。

2. 採用IFRS for SMEs。

3. 獨立發展另一套適用中小企業的財務報告準則。

經討論之後，AcSB決定自行發展一套適用中小企業的會計準則，該準則命名為「私有企業會計準則」(Accounting Standard for Private Enterprises)。其發展要點如下：

(1) 以現行加拿大的會計準則作為發展基礎。

(2) 僅有對私有企業有重大影響的各種交易，始列入準則的制定，以達簡化的效果並符合成本/效益的要求。

(3) 對於中小企業不常用到的認列與衡量的規範，儘量不要放入準則中。
(4) 應採用原則導向的方式(principles-based)制訂公報。

(5) 財務報表的揭露，應從報表外部使用人的觀點再次評估應揭露的事項，以減少現行的揭露項目。
AcSB於2009年4月對外公布「私有企業一般公認會計原則」(Generally Accepted Accounting Principlesfor Private Enterprises)草案，隨後蒐集各方意見進行修訂，最新一版的草案已於2010年6月公布。AcSB預計於2011年1月1日開始實施。

關於中小企業的定義，加拿大目前規定只要財務報表不存在主要的外部使用者，則可適用該準則，但亦可選擇使用公開發行公司所適用的會計準則。目前對於財務報表的主要外部使用者以排除法列示，以下為非主要的外部使用者：

(1)企業所有人兼管理者

(2)可要求取得公司內部資訊的少數股權股東

(3)國稅局

(4)借款在$250,000以下的貸款機構。(據統計，加拿大共有220萬的私有企業，單一金融機構借款的金額小於$250,000計有170萬家公司左右，約占86%，因此以$250,000作為判斷依據)。
五、香港

在中小企業一般公認會計準則頒佈前，香港的中小企業與公開發行公司一樣，適用香港的一般公認會計準則。因此，所有企業都被要求依照同一會計準則編製財務報告，中小企業僅有在符合某些條件下，才不需要揭露某些財務資訊，如每股盈餘等。香港為世界上名列前茅的經濟體，為與世界接軌，其會計準則與國際會計準則全面接軌，然而國際會計準則多數係針對大型企業和跨國公司財務報表的需求而設計，許多準則對於中小企業，尤其是由個人經營的企業來說不僅難以運用，且過於複雜。中小企業的財務報表其用途和上市公司的報表不同，不需要滿足眾多投資股東的資訊需要，其主要的使用者為企業主及債權人而非如上市公司的股東，若仍按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來編制報表，將會形成不必要的編製成本。 
有鑑於此，香港會計師公會在2004年5月17日，提出中小型企業財務報告準則的草案，主要目的乃是為了解決多年來中小型企業採行一般公認會計原則所造成過度的負擔，在經過與企業實務界人士多次協商後，香港會計師公會於2005年8月22日正式頒佈了中小型企業財務報告框架（簡稱SME-FRF）及中小型企業財務報告準則（簡稱SME-FRS），凡符合SME-FRF規定的中小企業可在2005年1月1日起或以後的會計期間開始採用此準則。

SME-FRF中提及，對於SMEs而言，大部分的報表使用者多為業主本身、政府及債權人。對於中小型企業的財務報表基本假設，仍採用應計基礎，有關資產、負債、權益、收益、費用的定義以及品質特性等，均與一般公認會計準則相似。其與一般公認會計原則最大的差異點如下：

1. 符合規定的中小企業不需要編制合併財務報表。

2. 投資部分，僅規範最基本的會計處理，對於衍生性金融商品部分則未做規範。

3. 資產減損，亦僅要求每年年底對資產作減損測試，若有減損即認列減損損失即可，減損與否標準亦採用可回收金額來評估，其餘並未做太過細節性規範。

4. 交易事項發生，以歷史成本評價為準。

5． 損益表中無非常損益項目，亦不得報導。

至於SME-FRF所規定的中小型企業主要分為兩大類：

1. 依照公司條例141D編制財務報表的香港公司，該企業必須為私人企業，並且獲得所有股東一致同意。

2. 非公開發行公司，並且符合下列3項規模要求中2項的海外註冊公司。3項規模條件為(1)每年總收入不超過5,000萬港幣。(2)總資產不超過5000萬港幣。(3)雇用人數不超過50人。
除了上述規定外，該準則亦排除了涉及公眾利益的銀行保險業等金融業。
2009年IASB公布了IFRS for SMEs之後，香港準則制訂機構認為IFRS for SMEs的適用亦包含了中型企業，為了適合香港本土的需求，將之改為適用於私有企業的會計準則，即將準則中的”SMEs”改成”Private Entities”，形成香港私有企業會計準則(Hong Kong Financial Reporting for Private Entities，簡稱HKFRS for Private Entities)，並於2010年4月公布並實施，其與IFRS for SMEs最大的差異在於所得稅會計的部分，主因為IFRS for SMEs的所得稅章節係依據IFRS的所得稅草案(預備取代現行IAS 12而制訂，而該草案已被終止，故此部分不延用IFRS for SMEs。適用HKFRS for Private Entities的企業如下：

(1)不須負公共責任的企業；且

(2)須發布一般財務報表與外部使用者。

有關公共責任的說明如下：

(1)公司的股票或債券有在公開市場交易或正在公開市場進行籌資；或

(2)企業以替外部社會大眾託管資產作為主要的營業活動。這類型的企業包括銀行、信合社、保險公司、證券經紀商/交易商、共同基金及投資銀行等。
對於符合上述條件的企業，若已採用HKFRSs或SME-FRF & FRS的公司，可選擇繼續延用其現有的會計準則編製財務報告，不須作任何改變。

綜上所述目前香港有三套會計準則，分別是HKFRS、HKFRS for Private Entities以及SME-FRF & FRS，但對於HKFRS for Private Entities與SME-FRS & FRS之間的差異並無清楚說明。

六、中國大陸

中國內地的會計改革由上世紀80年代開始, 經歷了多個階段，在1985年為了適應外商投資企業財務報告的需要, 首先制定了「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會計制度」, 改變了過去單一所有制下的三段平衡論的會計概念和模式, 引入資產、負債和所有者權益的概念。到了90年代, 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化，以及財稅分家、經營權和所有權分離等制度的改革，對會計制度進行了更全面的改革。1992年頒佈了「企業會計準則」和「企業財務通則」，並制定了13個行業會計制度. 之後, 還制定了「股份制試點企業會計制度」。 往後數年「企業會計準則」的內容不斷完善，陸續發佈了多條具體準則，以及準則的應用指南。2001年起財政部制定了「企業會計制度」和「金融企業會計制度」，取代原來的13個行業會計制度. 除金融行業適用「金融企業會計制度」外，其他行業統一採用「企業會計制度」，解決了過去不同行業之間會計處理存在差異的問題，而在2004年財政部另外制定了「小企業會計制度」，專門適用於小規模企業的會計核算，2006年為了與國際接軌， 財政部對會計準則進行了一次深層次的改革，這次改革的結果推出了一套基本與國際財務報告準則一致的新「企業會計準則」，並在2007年起首先適用於上市公司, 並鼓勵其他企業採用。因此，在現時中國會計準則的情況是會計準則與會計制度並存，不同企業適用不同的會計準則和會計制度。

由上述說明可知，中國在2004年4月27日正式發佈小企業會計制度，要求全國符合中小型企業定義的企業從2005年1月1日起實施，建立新帳簿，並嚴格遵照小企業會計制度的規定。
中國在製定中小型企業的財務會計制度及財務報告規範時，主要遵循下列基本原則：
1. 外部使用者中，大多數為稅務部門。

2. 企業業主對於會計資訊的需求，多著重於會計系統的控制作用及企業現金流量的狀況。

3. 所使用的會計處理方法要簡單、易懂，且便於使用。

4. 會計制度和財務報告盡可能標準化。

5. 計制度及財務報告規範應能夠適應中小企業的經營環境，並且足夠靈活，以便能夠適應中小企業的成長。
因此在小企業會計制度中，主要係以稅務方向做為考量，許多較難的會計準則均予以排除，或者採用較為簡易的方式處理。

  該準則規定中小型企業僅需編制年報及月報即可，並未強迫編制半年報，至於所需編制的財務報表，僅規定資產負債表及損益表，而現金流量表企業可自行決定是否編製。準則所規範的內容，大致上有下列幾點與一般企業規定的不同：

1. 長期性資產（如固定資產、無形資產）未要求在期末作價值減損測試，僅要求短期投資、存貨及應收款項作資產評價。

2. 長期股權投資，主要以成本法為主，若具有重大影響力，亦僅需依照簡化的權益法計算即可。

3. 利息資本化部分，所有建造期間支出的利息均予以資本化，不需要比較是否超過實際利息支出。

4. 租賃資產，融資型租賃的入帳基礎，僅以合約價格加上一切必要支出作為入帳基礎，無須計算租賃款折現值。

5. 會計制度整體而言係以稅務考量為主，因此報表上增加許多與稅務相關的會計科目。

至於中國對於小企業的定義為非公開發行股票或債券，且符合國家制訂的「中小企業標準暫行規定」所規定的小企業，但不包括個人獨資及合夥設立的小企業。在中小企業標準暫行規定中，中小企業之劃分標準主要分為下列幾類：

1. 工業領域：職工人數2000人以下，銷售額3億元人民幣以下，資産總額爲4億元以下。其中，中型企業須同時滿足職工人數300人及以上，銷售額3000萬元及以上，資産總額4000萬元及以上，其餘爲小型企業。

2. 建築業：職工人數3000人以下，銷售額3億元以下，或資産總額4億元以下。其中，中型企業須同時滿足職工人數600人及以上，銷售額3000萬元及以上，資産總額4000萬元及以上，其餘為小型企業。

3. 零售業：職工人數500人以下，銷售額1億5000萬元以下。其中，中型企業須同時滿足職工人數100人及以上，銷售額1000萬元及以上，其餘為小型企業。

4. 批發業：職工人數200人以下，或銷售額3億元以下。其中，中型企業須同時滿足職工人數100人及以上，銷售額3000萬元及以上，其餘為小型企業。由上述可之，中國對於中小型企業的定義較為嚴謹，除了基本條件外，還將各種產業實際狀況考慮進去。

  除了上述對中小企業在量化標準較為嚴謹外，在其所頒布的小企業會計制度中，對於適用企業的標準亦為相當嚴苛。除了要符合前述條件外，還需判斷無以下情形，才能適用中小企業會計制度：

1. 符合定義的中小企業，不得同時採用企業會計制度。

2. 中小企業若為其他採用企業會計制度公司的子公司時，為了維持一致性，該中小企業亦應採用企業會計制度。

3. 採用中小企業會計制度的企業，若要公開發行債券或股票時，應即採用企業會計制度，不適用中小企業會計制度。

4. 若企業規模不符合中小企業的定義達連續三年以上，應改採企業會計制度，不適用中小企業會計制度。

由上述可知，中國對於中小企業的規範相當嚴格，只要中小企業在公開市場上有任何行為，就會立即停止採用中小企業會計制度，而改用企業會計制度。此一規範能提高對於一般社會投資大眾的保護，降低投資人產生投資損失發生的可能。
至目前為止，中國目前就其「企業會計制度」積極與Full IFRS接軌，預計於2011年年底完成企業會計準則的修訂；但對於小企業會計制度，目前在其官方網頁，並未有進一步的接軌計劃。

七、新加坡

    新加坡的人口只有四百多萬，其中大概有一百萬是外國人，目前有161,000家企業在新加坡營運，其中有99.2%為中小企業，只有0.8%是所謂的大企及跨國公司。新加坡在2006年的公共會計師論壇中，提出未來中小企業會計準則的擬定，並於2008年成立專案小組，討論制定中小企業會計準則的可行性。由於新加坡的會計原則完全與國際會計準則接軌，因此其中小企業會計準則會與IFRS for SMEs相當接近，主要的差異仍在於對中小企業的定義。其對中小企業的定義須至少須符合下列三項條件中的二項：


(1)淨資產不超過新幣1,500萬；


(2)銷售額不超過新幣1,500萬


(3)平均員工人數不超過200人

但準則正式發布前，對於中小企業的定義可能仍有所改變。
八、澳洲

    澳洲的中小企業到2007年為止大約有120萬家左右，占洲企業總數的95%，員工總數約為330萬人。而中小企業對於澳洲的國民經濟貢獻率約為58%。由上述可之，澳洲中小企業對於整個國家經濟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因此國家各級政府均制訂政策、採取措施，股利及扶持中小企業，協助其加速發展，並且支持中小企業開拓國際市場。

自IASB在2007年公布了IFRS for SMEs的草案之後，澳洲會計準則制訂機構(AASB)亦開始探討有關小企業會計準則的制定。AASB於2007年5月發出Invitation to Comment (ITC 12)，說明AASB如何對現行differential reporting regime的公報提出修正。其修正案的主要內容為：

1. 就營利事業而言，只要符合下列條件之一，須遵循行現行的會計準則：


(1) 須負公眾責任的私人企業

(2) 非屬須負公眾責任的私人企業，但其規模達若達一定水準，則仍須遵循現行公報的規範(指營收超過5億澳幣或總資產超過2億5仟萬澳幣)。


(3)若規模未達上述標準的營利事業，則須適用IFRS for SMEs。

2. 就非營利事業而言，若公司營收超過5億澳幣或總資產超過2億5仟萬澳幣，須適用現行一般公認會計準則；未超過者，則適用IFRS for SMEs。

在提出出該修正案後，經蒐集各方意見後，認為規模因素的考量，並非穩定的因素，因此AASB作出如下建議：

1. 財務報導採二級制(Tire1及Tier2)

2. Tire1 與Tire2在認列及衡量上並無不同，所差別著僅在於資料揭露的多寡。

3. 對於Tier1與Tire2的適用，說明如下：


(1) 私人企業須負公眾責任：Tire1


(2) 私人企業不須負公眾責任：可選擇Tire1或Tire2


(3) 私人的非營利事業：可選擇Tire1 或Tire2

(4) 政府部門可選擇Tire1或Tire2；但若屬聯邦政府、州政府、或未正式認可為州的行政區域、地方政府與大學，則須選擇Tire1。
由上述描可看出澳洲目前針對中小企業會計準則的方向，暫定為不另行發展一套獨立的準則，而僅在現行的基礎上，減少應行揭露的事項，且取消有關規模大小適用Tire1與Tire2的相關規定。
在IASB於2009年7月正式公布IFRS for SMEs後，AASB依上述建議於2009年12月提出Reduced Disclosure Regime(簡稱RDR)草案，該草案即是上述屬Tire2的公司所適用的小企業準則，而暫時放棄通盤適用IFRS for SMEs的規定。在草案公告後，於2010年5月修訂後，最新版本說明如下：

1. 適用Tire1的機構：


(1) 屬私部門且須負公眾責任的企業


(2) 聯邦政府、州政府、或未正式認可為州的行政區域、地方政府與大學。

2. 適用Tire2的機構：


(1) 屬私部門且不須負公眾責任的企業


(2) 屬私部門的非營利事業


(3) 非屬上述1.( 1)的政府部門


上述修訂並非最後版本，應只是目前在成本效益下考量下的最適結果，未來草案ED192--Exposure Draft Revised Differential Reporting Framework在修訂完成後仍有可能會有進一步的修正。

九、韓國

    韓國會計準則委員會(Korea Accounting Standards Board，簡稱KASB)在2003年12月發布第14號公報，該公報的內容主要是說明中小型企業適用準則的認列、衡量和揭露。公報內所指的中小型企業，為受公司外部審計法(Act on External Audit of Corporations)所管制的企業，依據公司外部審計法的規定，只要公司前1年的資產總額在不少於70億韓元，其財務報表必須受公司外部審計法的規範，因此，公司總資產在70億韓元以下，且未在韓國股票交易所及KOSDAQ上市的公司或非屬金融業的中小企業適用該號公報。

    有關第14號公報所提及中小型企業財報的會計處理、表達與揭露，說明如下：

1. 衍生性商品因為沒有在公開市場上交易，因此沒有市價，故衍生性商品會計上的評價在中小企業的會計處理中忽略。

2. 沒有公開市場的權益證券採用取得成本入帳。

3. 有重大影響力的權益證券可不必採用權益法處理，但若是必須編製合併報表則須以權益法入帳。

4. 因為交易延後付款或收款而產生的應付款項或應收款項，在資產負債表上採用名目價值(nominal values)入帳。

5. 因在執行股票選擇權而必須發行新股或發行庫藏股時，其會計處理可被忽略。若在執行日發行新股，執行價格跟帳面價值的差額要計入資本公積，如果是發行庫藏股的話，執行價格跟帳面價值的差額要計入處分庫藏股損益。

6. 如果服務性或建造合約是在一年內完成的，可以在完成日入帳，但如果帳款期間或完工時間超過一年始能完成，則須於到期時入帳。

7. 長期工程合約的損益在每期付款時入帳。

8. 公司的所得稅費用可能會等於所得稅法上的費用。

9. 繼續營業部門的附註揭露與EPS有可能會在損益表中被忽略。

10. 部分的會計資訊的揭露可能不適用中小型企業而未被揭露，如部門別資訊、停業部門資訊等。
在IASB於2007年公布IFRS for SMEs草案之後，KASB考慮與之接軌，因此亦於2007年8月開始發展「非公開發行公司會計準則」 (Accounting Standard for Non-public Enterpises)，預計2013年正式實施，但截至目前為止，並未有正式的準則公布。其發展係以目前國內有關中小企業的準則為依據，再逐漸修訂與IFRS for SMEs一致。
綜觀上述各國有關中小企業原則的現況及其演進，可發現目前有整套的中小企業會計準則計有國際會計準則、中國、香港、英國等國；然而有在原來的會計準則體系，刪除或修正某些事項，以符合中小企業的需求，如加拿大、澳洲及韓國等，新加坡則傾向與IFRS for SMEs接軌，而美國仍處於觀察階段，已於2009年12月17日，美國會計師協會、財務會計發展基金會(Financial Accounting Foundation)及州會計委員會全國聯合會宣布要提出適合中小企業的高品質會計準則，預計在2011年將發表正式的報告。各國對適用小型會計原則的選擇的適用企業，多選定為不須負公共責任的企業，再配合規模或員工人數的標準。茲將各國有關中小企業的定義及目前是有專屬的會計準則歸納如下表一：
	表一 世界主要國家發展中小型企業會計準則彙總表

	國家
	中小企業判斷標準
	目前是否已實施
	準則規範方式

	
	質性標準       
	量化標準
	
	

	美國
	1. 獨立經營管理，通常業主即為經理人。

2. 由個人或某一小團體提供資金來源，且資金提供者掌握公司所有權。

3. 經營範圍多限於地方性，員工與所有者居於同一區域內，但市場則不限於同區域。
	1. 製造業：每年營業額在350萬美元以下者。雇用從業人員數在500人以上，1,000人以下者。

2. 礦 業：每年營業額在350萬美元至1,250萬美元以下者。雇用從業人員數在500人以下者。

3. 運輸業：每年營業額350萬美元以上，1,250萬美元以下。雇用從業人員數在500人以上，1,500人以下者。

4. 建設業：每年營業額在700萬美元以下者。

5. 零售業：每年營業額在350萬美元以上，1,350萬美元以下者。

6. 批發業：雇用從業人員數在500人以下者。

7. 服務業：每年營業額在350萬美元以上，1,450萬美元以下。
	無。2009年12月17日，美國會計師協會、財務會計發展基金會(Financial Accounting Foundation)及州會計委員會全國聯合會宣布要提出適合中小企業的高品質會計準則，預計在2011年將發表正式的報告。
	無

	英國
	1. 不得為上市公司。

2. 不得為金融業。

3. 不得為法人團體(即有限公司)的股票在歐盟國家(EEA state)的管制市場有交易
	符合下列三項標準的其中兩項以上，就會被歸類為中小企業：

1. 銷貨收入￡6,500,000

2. 總資產￡3,260,000

3. .員工人數為50人。
	目前已實施。
	另行制訂中小企業財務報告準則Financial Reporting Standard for Small Entities，簡稱FRSSE

	國際
	1. 不需負公眾責任 

2. 發布一般目的財務報表給予外部使用者。

需負公眾責任的企業如下：

(1)已上市、或正在申請上市的公司(2)企業以替外部社會大眾託管資產作為主要的營業活動。這類型的企業包括銀行、信合社、保險公司、證券經紀商/交易商、共同基金及投資銀行等。

	無
	目前已實施
	有另行制訂中小企業財務報告準則(IFRS for SMEs)

	新加坡
	不須負公眾責任的企業
	中小企業的定義須至少須符合下列三項條件中的二項：

(1)淨資產不超過新幣1,500萬；

(2)銷售額不超過新幣1,500萬

(3)平均員工人數不超過200人

但未來仍有可能修改
	無，2008年成立專案小組
	原則上採IFRS for SMEs版本，但自行定義符合中小企業的條件。

	澳洲
	(1) 屬私部門且不須負公眾責任的企業

(2) 屬私部門的非營利事業

(3) 非屬聯邦政府、州政府、或未正式認可為州的行政區域、地方政府與大學的政府部門
	無
	有，在現行一般公認會計原則的基礎上減少揭露事項，預計在2013年實施，但可提前適用。
	2010年5月ED 192號草案正在研議中，未來仍有可能進一步修訂

	加拿大
	財務報表不存在主要的外部使用者，則可適用該準則。目前對於財務報表的主要外部使用者以排除法列示，以下為非主要的外部使用者：

(1)企業所有人兼管理者

(2)可要求取得公司內部資訊的少數股權股東

(3)國稅局

(4)借款在$250,000以下的貸款機構。
	無
	財務報告準則1300 (Differential Reporting)目前正研議與國際會計準則接軌
	以現有準則為基礎，自行發展「私有企業會計準則」

	香港
	1. SME-FRF & FRS：依照公司條例141D編制財務報表、需為私人企業並且獲得所有股東一致同意。

2. 適用HKFRS for Private Entities的企業如下：

(1)不須負公共責任的企業；且

(2)須發布一般財務報表與外部使用者。

有關公共責任的說明如下：

a. 公司的股票或債券有在公開市場交易或正在公開市場進行籌資；或

b. 公司是站在一群受託人的立場，擁有及管理資產，通常能從事該項業務的是銀行、信用合作社、證券交易商、共同基金及投資銀行。

	1. SME-FRF & FRS：非公開發行公司，並且符合下列3項規模要求中2項的海外註冊公司（銀行保險業等金融業除外）：

(1). 每年總收入不超過5,000萬港幣。

(2). 總資產不超過5000萬港幣。

(3). 雇用人數不超過50人。
2. HKFRS for Private Entities：無

	1. SME-FRF & FRS於2005年1月1日實施

2. HKFRS for Private Entities於2010年4月實施
	1. SME-FRF & FRS為另行制訂中小企業財務報告準則。

2. HKFRS for Private Entities則與IFRS for SMEs完全接軌(除所得稅會計外)。

	韓國
	受公司外部審計法(Act on External Audit of Corporations)所管制的企業，但在韓國股票交易所及KOSDAQ上市的公司則不適用，並且金融業也不適用。而非受公司外部審計法所管制的中小企業也可適用第14號公報。
	總資產未超過70億韓元
	有
	無，但自2007年8月開始發展「非公開發行公司會計準則」 (Accounting Standard for Non-profit Enterpises)，預計2013年正式實施。其發展係以目前國內有關中小企業的準則為依據，再逐漸修訂與IFRS for SMEs一致。


	中國
	無
	1. 工業領域：職工人數2000人以下，銷售額3億元人民幣以下，資産總額爲4億元以下。

2. 建築業：職工人數3000人以下，銷售額3億元以下，或資産總額4億元以下。

3. 零售業：職工人數500人以下，銷售額1億5000萬元以下。

4. 批發業：職工人數200人以下，或銷售額3億元以下。
	有
	另行制訂中小企業財務報告準則。


第二節 IFRS for SMEs宣布後各國採用情況

自2009年7月9日IASB公告IFRS for SMEs以來，許多國家財務會計準則制定機構，陸續作出其發展中小型企業財務會計準則得決定，有些國家決定直接採用IFRS for SMEs，有些國家則允許其中小型企業採用IFRS for SMEs(這些國家通常有自己之中小型企業財務會計準則) ，有些國家則自行發展自己之中小型企業財務會計準則，以下彙整截至目前為止，在IFRS for SMEs宣布後，各國財務會計準則制定機構採用IFRS for SMEs的情形（資料來源http://www.accountancyage.com/accountancyage/news/2256477/sme-standards-set-adoption）：
1. 目前已宣布直接採用IFRS foe SMEs之國家：
巴哈馬、巴林、馬來西亞、蒙古、巴拿馬、烏地阿拉伯、塞普勒斯、薩爾瓦多、愛爾蘭、黎巴嫩、馬拉威 、新加坡、史瓦濟蘭、南非、土耳其、歐盟、香港、南非、菲律賓、英國、巴西、阿根廷、多明尼加、那米比亞、哥斯大黎加、黎巴嫩、柬埔寨、波札那共和國、模里西斯、愛爾蘭共和國、千里達及托巴哥共和國、及蓋亞那等國。
2. 考慮未來直接採用IFRS foe SMEs之國家： 

奧地利、智利、尼日利亞、斯里蘭卡、美國、坦桑尼亞、丹麥、以色列、以及烏茲別克斯坦等國。

3. 宣稱有可能允許或要求採用(May require or permit) IFRS foe SMEs之國家： 
阿爾巴尼亞、挪威、羅馬尼亞、斯洛伐克、冰島、摩爾多瓦、瑞典、台灣、及日本等國。
4. 沒有計劃允許或採用(No plan to require or permit ) IFRS foe SMEs之國家： 
加拿大、法國、德國、墨西哥、荷蘭、波蘭、馬爾他、斯洛文尼亞、及瑞士等國 。

由於台灣與亞洲各國關係更為密切，玆將亞洲各國目前採用SME的現況彙整如下：

1. 香港：於2010年4月香港會計師協會提出HKFRS for private entities作為香港非公開發行公司的財務報導準則。 
2. 南韓：中小企業，則可選擇採用K-IFRS。KASB目前正在積極制定一套能適用於中小企業的會計準則，而此套中小企業會計準則，將以與IFRS for SMEs趨近一致為目標。 

3. 新加坡：於2010年3月8日召開會議探討採用IFRS for SMEs的企業認定標準。
4. 日本：已準備擬定與SME相似的會計準則。
5. 菲律賓：2010年1月菲律賓正式適用IFRS for SMEs 將其命名為Philippine Financial Reporting Standard for SMEs (PFRS for SMEs)。
6. 馬來西亞：MASB於2010年4月17日宣告採用IFRS for SMEs。
7. 柬埔寨：2010年3月開始，使用IFRS for SMEs。
第參章 國內財務會計準則與IFRS for SMEs之介紹
本章共分二節，第一節說明IFRS for SMEs發展歷程、概觀、簡化的方向及中小型企業之定義；第二節則彙整台灣現行財務會計準則公報與IFRS for SMEs之差異及分析。
第1節  IFRS for SMEs之發展及概述

1、 IFRS for SMEs發展歷程

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IASB)於2003年7月從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手中接續發展中小型企業財務會計準則計畫，至2009年7月9日正式發布IFRS for SMEs，共計歷時六年。六年期間發生之重要事項彙整如下：
表二、IFRS for SMEs發展之重要歷程

	時    間
	主    要    事    項

	2003/7
	從IASC接手該計畫， IASB組成專案工作小組進行研究，目的在為中小企業發展一套會計準則。

	2004/6
	IASB發布討論稿(Discussion Paper, DP)供外界討論及表示意見。

	2005/4
	IASB發布簡化SMEs財務報表認列與衡量的問卷。

	2005/10
	IASB對外界舉行圓桌會議，討論如何簡化SMEs財務報表之認列與衡量。

	2003/7-2007/2
	IASB共計舉行31場會議進行討論 。

	2006/8-2007/11
	IASB發布IFRS for SMEs草案(Exposure Draft ED),並對外徵詢意見(至2007.11,計收到162封意見信) 。

	2007/6
	在20個國家116家中小企業進行草案的實地應用測試。

	2008/4
	IASB工作小組對ED可能的改變提出廣泛的建議。

	2008/5-2009/4
	IASB就ED舉行13次會議討論。

	2009/4
	正式確定名稱為〝IFRS for SMEs〞。

	2009/6
	IASB委員會討論通過（13人贊成，1人反對）。

	2009/7/9
	IASB正式發布IFRS for SMEs。


二、IFR for SMEs之概觀
IFRS for SMEs全名為International Financial Reporting Standards for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ities，係以Full IFRS為基礎，並據以簡化所制定之財務會計準則，全文共計35節(sections) 230頁，相較Full IFRS有2,855頁，頁數不到Full IFRS的十分之一。IFRS for SMEs除了準則條文之外，另外亦包括結論基礎（Basis for Conclusion）及財務報表表達之釋例與揭露檢核表（Illustrative Financial Statements and Presentation and Disclosure Check List）。

雖然IFRS for SMEs係以Full IFRS為基礎，但卻是獨立(stand-alone)一套的財務會計準則，即其準則不會引述Full IFRS相關規範(除IAS39「金融工具：認列與衡量」外) 。全文35節係按財務報表及揭露、資產、負債及權益、收益及費損的順序編排，玆依IFRS for SMEs各節之主題及相對應之國際會計準則公報(International Accounting Standards, IAS)彙整於表三：
表三、IFRS for SMEs各節之主題及相對應之國際會計準則公報
	節次
	IFRS for SMEs之主題
	Full IFRS相對應之ISA

	
	Preface
	Preface to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Reporting Standards

	1.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ities
	

	2.
	Concepts and Pervasive Principles
	IASB Framework, IAS 1 Presentation of Financial Statements as revised in 2007

	3.
	Financial Statement Presentation
	IAS 1

	4.
	Statement of Financial Position
	IAS 1

	5.
	Statemtnt of Comprehensive Income and Income Statement
	IAS 1

	7.
	Statement of Cash Flows
	IAS 7 Statement of Cash Flows

	8.
	Notes to the Financial Statements
	IAS 1

	9.
	Consolidated and Separate Financial Statements
	IAS 27 Consolidated and Separate Financial Statements as amended in 2008

	10.
	Accounting Policies, Estimated and Errors
	IAS 8 Accounting Policies, Changes in Accounting Estimates and Errors

	11.
12.
	Basic financial Instruments and Other Financial Instruments Issues
	IAS 32 Financial Instruments:             Presentation. 
IAS 39 Financial Instruments:             Recognition and Measurement.
IFRS 7 Financial Instruments:             Disclosures.

	13.
	Inventories
	IAS 2 Inventories

	14.
	Investments in Associates 
	IAS 28 Investments in Associates

	15.
	Investments in Joint Ventures
	IAS 31 Interests in Joint Ventures

	16.
	Investment Property
	IAS 40 Investment Property

	17.
	Property, Plant and Equipment
	IAS 16 Property, Plant and Equipment

	18.
	Intangible Assets other than Goodwill
	IAS 38 Intangible Assets

	19.
	Business Combinations and Goodwill
	IFRS 3 Business Combinations as revised in 2008

	20.
	Leases
	IAS 17 Leases

	21.
	Provisions and Contingencies
	IAS 37 Provisions, Contingent Liabilities and  Contingent Assets

	22.
	Liabilities and Equity
	IAS 1, IAS 32

	23.
	Revenue
	IAS 11 Construction Contracts, 

IAS 18 Revenue

	24.
	Government Grants
	IAS 20 Accounting for Government Grants and Disclosure of Government Assistance

	25.
	Borrowing Costs
	IAS 23 Borrowing Costs

	26.
	Share-based Payment
	IFRS 2 Share-based Payment

	27.
	Impairment of Assets
	IAS 2, IAS 36 Impairment of Assets

	28.
	Employee Benefits
	IAS 19 Employee Benefits

	29.
	Income Tax
	IAS 12 Income Taxes

	30.
	Foreign Currency Translation
	IAS 21 The Effects of Changes in Foreign Exchange Rates

	31.
	Hyperinflation
	IAS 29 financial Reporting in Hyperinflationary Economies

	32.
	Events after the End of the Reporting Period
	IAS 10 Events after the Reporting Period

	33.
	Related Party Disclosures
	IAS 24 Related Party Disclosures

	34.
	Specialised Activities
	IAS 41 Agriculture, IFRS 6 Exploration for and Evaluation of Mineral Resources

	35.
	Transition to the IFRS for SMEs
	IFRS 1 First-time Adoption of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Reporting Standards


三、IFRS for SMEs簡化的方向
誠如前述IFRS for SMEs係以Full IFRS為基礎，並據以簡化而來的，IASB簡化的方向及作法如下：
1. 刪除與中小企業較不攸關的主題，例如： 

a. 每股盈餘

b. 期中財務報導

c. 部門別資訊

d. 待處分資產

2. 減少會計處理的選擇，例如：

a.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及無形資產僅能採成本法計價， 不得採用重估價法。IAS 17允許採用成本法或重估價法。

b. 對聯合控制個體之投資適用成本法、公平價值法或權益法入帳， 不得
   採用IAS 31「合資投資」比例合併法。
c. 投資性不動產(investment property) 的期末評價，僅當市價取得不須耗資過多的成本時，才用公平價值評價；否則僅能以成本減除累計折舊評價。不得依IAS 40「不動產投資」選擇採用成本法或公平價值法評價。

d. 所有捐助皆依公平價值入帳， 不得採用IAS 20 「政府捐助之會計處理及政府輔助之揭露」之規定，對非貨幣性政府捐助依名目金額入帳之會計處理。

e. 簡化金融商品的分類， 只分成2類，符合某些特定條件者，以原始成本(攤銷後成本)入帳及評價，其餘則以公平價值入帳及評價，公平價值變動損益於當期認列。

3. 簡化資產、負債、收益及費損認列及衡量之原則，例如：

a. 簡化金融商品的分類， 只分成2類，符合某些特定條件者，以原始成本(攤銷後成本)入帳及評價，其餘則以公平價值入帳及評價，公平價值變動損益於當期認列。簡化IAS 39 「金融工具: 認列與衡量」中有關金融資產除列之判斷標準，省略「轉付測試」 (past-through test)及持續參與測試(continuing involvement test) 及簡化避險會計的相關規定。 

b. 商譽及非確定耐用年限的無形資產，應於效益年限內攤銷， 若無法估計效益年限， 則在10 年內攤銷 。若商譽沒有減損的證據， 則不需要計算其可回收金額 。
c. 投資關聯企業及合資投資(investment in associates and joint ventures)可採成本法、公平價值法入帳(有公開市價者始可適用)或權益法入帳。不必依照IAS 28 「投資關聯企業」之規定，採用權益法處理此類交易，或依照IAS 31「合資投資」 之規定，得採用比例合併法處理此類交易。

d. 研究發展費用及借款利息應列為當期費用， 不須考慮予以資本化。
e. 固定資產之殘值、耐用年限及折舊方法；無形資產之攤銷期間及方法， 僅於最近一期之財務報表日有變動跡象時，才需重新評估，不須每年度重新評估。

f. 確定給付退休金計畫，前期服務成本及退休金精算損益認列為當期的利得/損失。中小企業僅於不需花費過多的成本時,才須依預計單位給付法(projected unit credit method)計算確定給付退休金義務及其他相關之費用。 
g. 所得稅可提前參考IASB 於2009 年3月發布之所得稅之會計處理草案(該草案較為簡化，將取代IAS 12 ) 。
h. 沒有待處分資產之分類， 但持有之資產若預計較原估計可使用期間前提早處分，則此資產可能有減損的跡象。

i. 國外子公司累計換算調整數，匯率變動差異原始認列為其他綜合損益項目者， 不須於相關投資處分時，轉列為當期損益。

j. 生物資產會計處理應採用成本-折舊-減損之模式，除非不需花費過多之成本即可取得公允市價時，才可採用公平價值法評價。

k. 權益交割之股份基礎給付，費用之衡量若無可供參考之市場價格，則以經營階層之最佳估計為公平價值。
4. 簡化財務報表中所須揭露內容
IASB認為中小型企業財務報表使用者主要在瞭解中小型企業之短期現金流量、流動性、償債能力及相關之不確定性的揭露，而與資本市場相關之揭露並不攸關，故可大量減少相關之附註揭露。目前Full IFRS揭露的檢核表(checking list)之項目超過3,000項，而IFRS for SMEs揭露的檢核表項目大約只有300項，已大量予以精減。

5. 全部準則以簡單易懂的文字(英語)編寫，以使其容易理解（simplified redrafting）。

四、IFRS for SMEs所定義之中小型企業
中小型企業如何定義，將重大影響中小型企業財務會計準則衝擊的範圍。根據IFRS for SMEs第一節1.2段之規定：「本準則所稱之中小企業係指同時符合下列二項條件者：(a) 不具公共課責性，及(b) 發布一般目的財務報表供外部使用者參考之企業。外部使用者包括不參與管理企業的業主，現有和潛在的債權人，及信用評等機構。」

而所謂企業具有公共課責性係指：(a) 企業之債務或權益工具已在公開市場交易或正準備在公開市場(國內或外國股票交易市場或上櫃市場，包括地方型及區域型市場)發行；或 (b) 企業為主要的營業活動所持有資產，係由外部社會大眾所信託。這類型的企業包括銀行、信合社、保險公司、證券經紀商/交易商、共同基金及投資銀行等。

至於所謂一般目的財務報表係指：該財務報表編製的目的係為提供有用的資訊給一群不同 (外部) 的使用者，而這群使用者並無法要求財務報表編製者為他們量身訂作符合其特定之目的編製財務報表(financial statements are prepared on a basis that is designed to provide useful information to a wide range of users (eg investors and creditors) who are not in a position to demand reports tailored to meet their particular needs.)。

此外，不具有公共課責性的子公司，其母公司使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或為採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表達合併報表的組成個體之一，並未被禁止使用本準則作為編製自身財務報表的依據。如果企業宣稱其財務報表係遵循中小企業國際財務報導準則，則企業必需遵守所有IFRS for SMEs的規定。
最後，IASB並沒有對中小型企業之規模加以規定，IASB認為中小型企業規模之大小會隨著各國家之規模、環境及文化而異，無法在IFRS for SMEs中作統一之規定，各國可視其狀況，決定是否需要額外對中小型企業之規模加以定義。
第二節 台灣GAAP與IFRS for SMEs之比較及分析
由於國內規範中小型企業(非公開發行公司)之財務報導係以法令為主，法令未規定者，則依相關財務會計準則公報之規定處理。因此，現行中小型企業之財務報導規範已包括：商業會計法、商業會計處理準則、財務會計準則公報、公報解釋函等，甚至稅法亦會影響中小型企業之會計處理。
由於IFRS for SMEs之各節係依報表及科目性質別編排，架構清晰簡要，故本研究按IFRS for SMEs之各節之順序為基礎，逐一對照我國相關之財務報導規範。玆將國內財務會計準則與IFRS for SMEs之比較與分析彙整於表二。

	表四 IFRS for SMEs與國內財務公報異同及對於中小企業影響之解析

	Section
	議題
	IFRS for SMEs(2009.7.9發布)
	我國財務會計準則公報(含商會法與商業會計處理準則)
	對於中小企業之影響

	1
	中小企業定義
	1.本準則所稱之中小企業係指同時符合下列二項條件者：

(1)不具公共課責性。

(2)發布一般目的的財務報表供外部使用者參考之企業。外部使用者包括不參與管理企業的業主、現有和潛在的債權人及信用評等機構。

2.符合下列情況，則企業具有公共課責性：

(1)企業之債務或權益工具已在公開市場交易或正準備在公開市場(國內或外國股票交易市場或上櫃市場，包括地方型或區域型市場)發行。

(2)企業為主要的營業活動所持有資產，係由外部社會大眾所信託。這類型的企業包括銀行、信合社、保險公司、證券經紀商/交易商、共同基金及投資銀行等。

3. 若公司的母公司適用IFRS或其所隸屬集團採用Full IFRS，則公司未被禁止使用IFRS for SEMs；但若採IFRS for SMEs，則必須遵守所有IFRS for SMEs的相關規定。
	根據經濟部中小企業處對於中小企業的認定標準第二條至第六條規定：

1.本標準所稱中小企業，依法辦理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並合於下列基準之事業：

(1)製造業、營造業、礦業及土石採取業實收資本額在新台幣八千萬以下者。

(2)除前款規定外其他行業前一年營業額在新台幣一億元以下者。

2.各機關基於輔導業務之性質，就該特定業務事項，得以下列經常雇用員工數為中小企業認定基準，不受前項規定之限制： 

(1)製造業、營建業、礦業及土石採取業經常僱用員工數未滿200人

(2)除前款規定外之其他行業經常僱用員工數未滿100人者。

3.該標準所稱營業額，係以認定時前一年度稅捐稽徵機關核定之數額為準；其未經核定者，以下列規定認定之： 

(1)以事業加蓋稅捐稽徵機關收件戳之最近年度所得稅結算申報書所列之營業收入之數額為準。

(2)事業未取得前款之證明文件者，以最近全年度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之銷售額扣除受託代銷及非營業收入後之數額為準。

(3)依法由稅捐稽徵機關查定課徵營業稅之營業人，前一年度之營業額推定為新臺幣八千萬元以下。 

4.事業於前一年度始登記設立未滿一年或當年度設立登記者，依各期已申報之數額換算為全年度之數額。

5.該標準所稱經常僱用員工數，係以臺閩地區勞工保險機構受理事業最近十二個月平均月投保人數為準。 

6.具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視同中小企業：

(1)中小企業經輔導擴充後，其規模超過第二條所定基準者，自擴充之日起，二年內視同中小企業。 

(2)中、小企業經輔導合併後，其規模超過第二條所定基準者，自合併之日起，三年內視同中小企業。 
	此章與會計問題無關，但中小企業之定義，將對中小企業會計準則之發展造成關鍵性的影響。

	4、5、6、7、8 
	財務報表內容及表達
	1. 四大報表為財務狀況表、綜合淨利表、現金流量表及權益變動表。

2. 資產與負債的分類，僅區分成流動與非流動。

3. 企業對於期間之總綜合淨利可以下列兩種方式之一表達：

(1)在單一綜合淨利表表達，包含該期間之所有收益與費用及其他綜合淨利項目。

(2)在損益表與綜合淨利表兩張報表表達。損益表表達當期損益；屬其他綜合淨利項目則列於綜合淨利表。屬綜合淨利表的項目主要有：

a. 國外機構財務報表換算利得或損失。
b. 員工福利精算利得或損失。
c. 避險工具公平價值變動之利得或損失。
4. 由單一報表表達改成兩張報表表達或由兩張報表表達改成單一報表表達，均視為會計政策的變更而須追溯調整。

5. 企業不得將任何收益、費用項目在綜合淨利或損益表中，以「非常損益」項目表達。
6. 如當期權益之變動僅包含下列情況所產生時，IFRS for SMEs規定企業得編製保留盈餘及綜合淨利之結合報表(combined statement)。
(1)損益。
(2)發放股利。
(3)前期錯誤更正。
(4)會計政策變動。
7. 權益變動表應表達之資訊包含企業於特定期間之淨利淨損、其他綜合淨利、錯誤更正與會計變動之影響數、本期投資、股利或其他分配予權益所有者之項目。


	1. 四大報表為資產負債表、損益表、現金流量表及業主權益變動表。
2. 國內商業會計處理準則第14條將資產分類為流動資產、基金及長期投資、固定資產、遞耗資產、無形資產、其他資產。

3. 國內公報並無綜合淨利表的相關規定。但在商業會計法第27條有提及業主權益其他項目：

(1)金融商品未實現損益：指備供出售金融資產，依公平價值衡量產生之    未實現損益，及適用現金流量避險時避險工具屬有效避險部分之損益。

(2)累積換算調整數：指因外幣交易或外幣財務報表換算所產生之換算調    整數，應列為業主權益之加或減項。

(3)未實現重估增值：指固定資產、遞耗資產及無形資產依法辦理資產重    估價所產生之未實現重估增值，應列為業主權益之加項；資產如已辦    理重估價，其減損損失應先減少未實現重估增值，如有不足，方於損益表認列為損失。

四、庫藏股：指公司收回已發行股票，尚未再出售或註銷者；其股票應註    明股數，列為業主權益之減項，並應以成本入帳，及按加權平均法計    算其帳面價值。

4. 無相關規定。
5. 公報中有將「非常損益」列為損益表的項目之一。

6. 無相關規定。

7. 國內公報無綜合淨利的規定，但有提及依財務會計準則公報規定直接列於業主權益之項目須列於權益變動表。


	1、主要的改變在於IFRS for SMEs採綜合淨利觀念，使得國內目前所使用的損益表與股東權益變動表的內容項目表達會有較大的改變。對於綜合淨利表IFRS for SMEs提供了兩種方式供公司作選擇，即單一綜合淨利表或二張式的損益表與綜合淨利表。另IFRS for SMEs有限定在交易單純的情況下可將損益表與權益變動表合而為一，以簡化帳務處理。對於中小企業而言，會產生其他綜合淨利的交易並不多見，因此即使在IFRS for SMEs實施後，仍適用傳統損益表的觀念編製財務報表，因此對其衝繫並不會太大。
2、IFRS for SMEs簡化財務狀況表在資產之分類，僅區分成流動與非流動。
3、財務報表內容的變更，從實務上來看，對於中小企業影響不大，因為目前中小企業都是使用電腦系統登帳，因此只要會計處理軟體修改完成，未來符合IFRS for SMEs的報表都可由會計處理軟體自動結轉產生。

4、IFRS for SMEs要求之揭露事項近300項，與目前實務相較，將大幅增加附註揭露之事項及成本。

	9
	合併與個別財務報表
	1. 當母公司對子公司具有控制能力須編製合併報表。控制能力的判定：

(1)持有子公司過半數的股數。
(2)與其他投資者因實質上有協議的關係而擁有過半數的投票權。
(3)因法令或協議而擁有管理該個體財務或經營政策的權力。
(4)有權力指派或改變董事會或相當於董事會管理機關的大多數董事或成員；而該個體是由董事會或該管理機關所控制。
(5)有權力在董事會或相當的管理機關會議上投下多數決，而該個體是由董事會或該管理機關所控制

2. 不須編製合併報表的情形

(1)同時符合下列兩條件:
a. 母公司本身為子公司，且。
b. 其最終之母公司(或任何中間的母公司)依Full IFRS或依本準則編製合併財務報表。
(2)僅持有一家子公司，且該子公司之取得係計畫於一年內出售或處分。

3. 特殊目的個體，不論其業務性質是否與母公司的業務性質類似，均須編入合併報表中。
4. 合併程序

(1)集團內個體間之帳戶餘額、交易、收益及費損應全數銷除。

(2) 用以編製合併財務報表之母公司及其子公司財務報表，應以相同之報導日期編製。如母公司與子公司之報導期間結束日不同時，除非實務上不可行，子公司應另行編製與母公司財務報表日期相同之財務報表，以供合併。

(3) 合併財務報表之編製，應對相似情況下之類似交易及事件採用一致之會計政策。

(4) 非控制權益應於合併財務狀況表權益項下與母公司業主之權益分開列報。

(5)喪失控制：一旦對子公司不再有控制權，應改採IFRS for SMEs 第11號或第12號公報處理，並將帳上投資科目餘額視為原始投資金額。

(6)有關合併資產負債表的會計處理：無說明。
(7)子公司發行特別股的處理：無說明。
(8)子公司持有母公司股份的處理：無說明。
(9)合併損益表的會計處理：無說明。
(10)合併股東權益變動表的會計處理：無說明。
(11)合併現金流量表的會計處理：無說明。

	1. 同左。
2. 不須編製合併報表的情形

(1)母公司本身係由其他企業完全擁有之子公司或部分擁有之子公司，而其他業主（包括無表決權之業主）已被告知且不反對母公司不提出合併財務報表。
(2)母公司之債務或權益工具未於公開市場（國內或國外證券交易所或店頭市場，包括當地及區域性市場）交易。
(3)母公司未因欲於公開市場發行任何形式之工具，而向證券委員會或其他主管機關申報財務報表，或正在申報之程序中。
(4)母公司之最終母公司或任何中間母公司已依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編製合併財務報表供大眾使用。

3. 同左

4. 合併程序

(1)同左。
(2)同左。
(3)同左。
(4)同左。
(5)同左, 但參照國內第34號公報。
(6)有關合併資產負債表的會計處理：有規範。
(7)子公司發行特別股的處理：有規範

(8)子公司持有母公司股份的處理：有規範。
(9)合併損益表的會計處理：有規範。
(10)合併股東權益變動表的會計處理：有規範。
(11)合併現金流量表的會計處理：有規範。
	有關合併報表的相關規範，在合併報表的適用與排除，不管是在IFRS for SMEs 或者是國內公報，兩者並無不同；有差異者，在於國內公報對於4大合併報表有詳細的說明，而IFRS for SMEs則無，其原因可能為中小企業的合併報表編製較為單純，不似公開發行公司可能產生繁複的交易。目前台灣中小企業編製合併報表的情況並不多見，因中小企業之股本通常來自業主本身，較不會透過母子公司之結構進行投資。即使是同一老闆有多家企業，不見得會主動編製合併財務報表。因此該項公報的實施，對中小企業而言，實質影響及意義並不大。除非政府要求或者是其資金供給者要求其編製合併報表，否則影響層面並不大。

從實務的角度來看，目前中小企業即使有募資的需求，也甚少有被要求編製合併報表的情況，基於此，有關於合併報表的規範，對於中小企業而言，較不具實質意義。

	10
	會計政策、估計及錯誤
	1. 會計變動的除外(不被視為會計變動)：

(1)因交易本質與以往不同而採用適當的會計原 則。
(2)以往不曾發生過的交易而採用新的原則。
(3)當資產的公允價值不再能夠可靠地衡量而改用成本法。
2. 會計原則的變動：

(1) 企業應依本準則特定之過渡性規定(如可能的話)，處理適用本準則所產生之會計政策變動；

(2)當企業已經選擇IAS 39「金融工具：認列與衡量」，取代本準則第11章「基本金融工具」、第11.2段所允許的第12章「其他金融工具議題」規定，則企業應依特定IAS 39修正的過渡性規定作會計處理。
(3)企業應追溯處理所有其他會計政策變動。企業應於實務可行之下，如同自始即已採用新會計政策表達最早期間之前期比較資訊。

(4)企業於表達一個或多個前期比較資訊時，若決定會計政策變動之個別期間影響數於實務不可行，應自實務上可追溯適用最早期間之期初(可能為當期)，對資產及負債帳面金額開始適用新會計政策，並同時調整該期間每項受影響權益組成部份之初始餘額。


	1. 會計變動的除外：

(1)以往不重要的交易採用權宜的會計政策，因交易量的增加而改用適當的會計政策。
(2)因交易本質與以往不同而採用適當的會計原則。
2. 會計原則變動:
會計原則變動累積影響數列於損益表的「非常損益項目」與「本期損益」之間，不必重編以前報表，僅須揭露兩年度的擬制性資料。僅有下列情形須調整以前年度損益並重編以前年度報表：

(1)長期工程合約損益的認列由全部完工法變成完工百分比法或由完工百分比法變成全部完工法。
(2)採礦業的探勘成本由全部成本法變成探勘成功法或由探勘成功法變成全部成本法。
(3)公司初次辦理公開發行而改變會計原則。
(4)改變會計原則以符合新發布的會計原則。
(5)若會計原則變動累積影響數無法計算時，無須計算，但須說明此項變動對當年度損益的影響。
	最大的改變在於會計原則的變動處理，IFRS for SMEs以追溯調整並重編以前年度報表以符合報表前後年度的可比較性；而國內的會計準則規定除了特定項目的會計原則變動須追溯重編以往年度報表外，多須計算「會計原則變動累積影響數」，並列於損益表中。由於中小企業的帳務處理及帳務保存工作並不完善，若依IFRS for SMEs，勢必會增加中小企業的財報編製成本。

從實務的角度來看，中小企業因大多沒有能力處理追溯調整及重編以前年度財報的能力，中小企業一旦有此一部份的需求，幾乎都是藉助會計師的協助完成，因此，此部份的規定，基本上對於中小企業而言，影響並不大。

	11及12
	金融商品
	1. 原始認列及衡量：

(1)僅於企業成為工具合約條款之一方時,企業始應於財務狀況表中認列金融資產或金融負債。
(2)原始認列金融資產或金融負債時，若金融資產金融負債非屬公允價值變動列入損益者，企業應以公允價值加計直接歸屬於取得金融資產或發行金融負債之交易成本衡量。
2. 續後衡量：

(1)對於金融資產的分類僅區分為以成本或攤銷後成本評價的基本金融資產(主要是現金、存款、定存、債務工具如應收付帳款、票據及借款等及公司債，在IFRS for SMEs第11節規範)以及公平價值變動列入損益(主要是複雜金融工具，例如選擇權、權證、期貨、遠期合約，利率交換及資產基礎證券等，在IFRS for SMEs第12節規範)的其他金融資產等兩類，其中以成本或攤銷後成本評價的金融工具在每一報導期間結結束日，企業應評估是否有客觀證據顯示帳面價值已低於可回收金額,如果有上述現象,則企業應對於該項金融工具立即進行減損,減損損失則列入為損益。

(2)若後續期間減損損失金額減少，而該減少明顯與認列減損後發生之事件有關（例如債務人之信用等級改善），則先前認列之減損損失應直接或藉由調整備抵帳戶迴轉。唯該迴轉不得使金融資產帳面金額大於未認列減損情況下應有之減損迴轉日攤銷後成本。迴轉金額應認列為損益。
3.金融工具的除列

(1)金融資產的除列：符合下列條件的金融資產,企業應予以除列
  a.對於金融資產現金流量之合約權利已到期或已交割。

  b.企業幾乎已移轉金融資產所有權之所有風險與報酬給予另一方。
  c.企業雖保留金融資產所有權之部份重大風險與報酬，但已移轉資產控制權給他方，且他方具有實質的能力可以出售全部資產給予不相關的第三者，而在移轉資產時又不會受到任何的限制。
(2)金融負債的除列：符合下列條件的金融負債,企業應予以除列

  a.企業於金融負債消滅時，亦即當合約特定義 務已免除、取消或逾期時，應列金融負債。 
  b. 債務工具之現存債務人與債權人若交換具實質差異之條款，應視為原金融負債已消滅，而須認列新金融負債。同樣地，現存金融負債之全部或部分條款若作實質修正（無論是否涉及債務人財務困難），亦應視為原金融負債已消滅，而須認列新金融負債。
  c. 已消滅或移轉予他人之金融負債（或金融負債之部分）之帳面金額，與所支付對價間之差額（包含所移轉之非現金資產或承擔之負債），應認列為損益。
3. 表達與揭露：

(1)企業應揭露金融工具的衡量基礎和其他相關金融工具的會計政策。
(2)企業應在報導日針對以下各種類型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揭露帳面價值：

 a.以公平價值衡量且公平價值變動列入損益之金融資產。

 b.以攤銷後成本衡量之負債工具之金融資產。

 c.以成本減除減損後衡量之權益工具之金融資產。

 d.以公平價值衡量且公平價值變動列入損益之金融負債。
 e.以攤銷後成本衡量之金融負債。

 f.以成本減除減損後之放款承諾。

(3)企業應揭露能夠使財務報表使用者用以評估財務狀況表中金融工具重要性之資訊，例如，針對長期負債而言，包括利率、到期日及償付表等。

(4)針對以公平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和金融負債而言，企業應揭露決定公平價值之基礎，例如在活絡市場的報價或評價技術等。
4. 有關IFRS for SMEs避險會計部分： 

(1)避險會計的適用：僅允許中小企業從事4種避險交易，分別是以攤銷後成本衡量之債務工具之利率風險、滙率及利率風險、商品所產生的價格風險、及國外營運淨投資的滙率交易風險。
(2)已認列金融工具之固定利率或已持有商品之商品價格風險之避險會計：
 a.針對以攤銷後成本衡量之負債工具及已持有商品之商品價格風險之避險，企業應；

  (a)認列避險工具做為資產或負債，且避險工具公平價值之變動列入損益。

  (b)針對避險項目公平價值之變動，調整避險項目之帳面價值。
 b.假如規避風險是以攤銷後成本衡量之負債工具 之固定利率風險，則企業因避險工具利率交換所產生之定期淨現金交割金額，應認列為當期損益。
 c.針對以攤銷後成本衡量之負債工具及已持有商品之商品價格風險之避險，如果避險項目已經到期或出售，則企業應停止避險會計的處理。

 d.假如避險會計已中止且被避險項目是一項仍未認列之以攤銷後成本衡量之資產或負債，則超過避險期間，因使用有效利率法攤銷所產生之損益，應做為被避險項目帳面價值之調整項。

(3)已認列金融工具之變動利率、外幣風險或公司承諾之商品價格風險或高度可能的預期交易或外國營運之淨投資之避險會計：
屬於本段所列之有效避險項目，企業應認列避險工具公平價值變動損益於其他綜合淨利中，如果原有效避險項目已失效，則原已認列在其他綜合淨利中的損益，應重分類為損益。(4)避險會計的揭露：
 a.企業應分別揭露四種避險型態的風險：

  (a)避險的說明。

  (b)被指定做為避險工具之金融工具的說明和在  
    報導日的公平價值。
  (c)被避險項目風險的本質，包括被避險項目的   

    說明。

 b. 假如企業使用已認列金融工具之固定利率或已持有商品之商品價格風險之避險，則企業應揭露：

  (a)避險工具已認列公平價變動損益之總金額。

  (b)被避險項目已認列公平價變動損益之總金

    額。

 c. 假如企業使用已認列金融工具之變動利率、外幣風險或公司承諾之商品價格風險或高度可能的預期交易或外國營運之淨投資之避險，則企業應揭露：

  (a)預期發生現金流量和預期影響損益的期間。

  (b)針對先前使用避險會計，但預期不會發生之

    任何預期交易之說明。
  (c)當期已認列在其他綜合淨利之避險工具公平

    價值變動總金額。

  (d)當期由其他綜合淨利重分類至損益之總金

    額。


	1. 原始認列及衡量：

取得金融資產時，可於交易日入帳或於交割日入帳；但於交割日入帳時，須計算原始取得成本與交割日市價之間的損益記錄。

2. 續後衡量：

目前公報及商業會計處理準則將金 融 資 產的投資分 為四個 類別：放款及應收帳款、公平價值變動列入損益、 備供出售、及持有至到期日投資。金融負債之衡量方式則分為攤銷後成本及公平價值變動列入損益。

(1)公平價值的變動列入損益：期末評價時，帳列成本與期末公允價值之間的評價損益，列入損益表內。

(2)備供出售類的金融資產：期末評價時，帳列成本與期末公允價值之間的評價損益列為資產負債表股東權益的調整項。

(3)持有至到期日的證券：期末評價時應攤銷折溢價，不須考量帳面價值與公允價值之間的差異。

3. 表達與揭露：

第36號公告有針對金融資產表達與揭露的要求，然而其主要的內容多適用於金融機構及上市櫃等大型公司。

4. 避險會計
(1) 避險會計的適用，以原則性作規範。只要符合下列條件，即可適用避險會計的處理方式：

(a)於指定避險開始時，有關避險關係、企業之風險管理目標及避險策略應有正式書面文件。該書面文件至少應載明避險工具、相關被避險項目或交易及被規避風險本質之辨認，與如何評估避險工具抵銷欲規避風險造成被避險項目之公平價值或現金流量變動之有效性。

(b)避險預期能達「高度有效」抵銷被規避風險所造成之公平價值或現金流量變動，且此一特定避險關係與原書面文件所載之風險管理策略一致，避險有效性須介於80%-125%之間。

(c)以預期交易之現金流量避險而言，該預期交易必須是高度很有可能發生且其現金流量之變動將影響權益。

(d)避險之有效性能可靠衡量，亦即被避險項目之公平價值或現金流量及避險工具之公平價值能可靠衡量。

(e)企業應持續評估避險有效性，且於指定避險之財務報表期間內均確定該避險為高度有效。

(2) 避險工具規範不同：

(a)非衍生性金融商品的金融資產或金融負債可作為外滙風險的避險工具。如外幣應收帳款、持有至到期日的外幣債券等。

(b)允許採用選擇權策略避險。

(c)允許投資組合的避險。

(3)財務報表日避險會計有效性的分析：

每年年底須作避險有效性的測試，一旦發現避險無效，則須立即停止避險會計的使用。


	1. 原始認列與衡量的部分與IFRS for SMEs類似。

2. 金融資產的分類及評價較為簡化，只區分成以公平市價評價及以攤銷後成本評價，較現行公報簡化，對中小企業而言可減少資訊揭露的成本。而且多數中小企業少有操作複雜之金融工具，故此一部分影響應不大。

3.可簡化金融商品揭露事項。

4. 由於避險亦須相當的成本，因此對中小企業而言，只會選擇簡單有效的避險方式進行避險。而IFRS for SMEs限定避險範圍與工具的適用，對中小企業的影響應不致太大。

	13
	存貨
	1. 原始認列及衡量：

(1)規避商品價格變動風險所產生的避險成本，可列入存貨的成本。

(2)以淨變現價值衡量農林產品、收成後農產品、礦產及礦產品之生產者及以公允價值減銷售費用衡量存貨之商品交易經紀商等以淨變現價值認列存貨價值，可不適用成本原則。

2. 續後評價：

採成本與淨變現價值熟低法，比較基礎可採個別比較或分類比較法；至於存貨流程假設，除不可替換項目及依專案計劃生產，且能區隔的商品或勞務可採個別認定外，其他應採先進先出或加權平均法。

3. 表達與揭露

(1)揭露存貨所採的會計政策

(2)存貨總額及各項存貨分類的金額

(3)當期存貨轉為銷貨成本的金額

(4)當期存貨減損或回復的金額

(5)設定抵押擔保的存貨額

4. 公報不適用範圍包括：

(1)工程合約產生之在建工程

(2)金融工具

(3)生物資產及收成時之農產品


	1. 原始認列及衡量：

(1)目前公報並無規範有關與商品有關的避險成本應否列入存貨

(2)公報無規範

2. 續後評價：

同左。

3. 表達與揭露

同左, 但多了揭露存貨金額回升利益的原因說明。

4. 無說明公報不適用的範圍
	1.中小企業之財務報表主要目的不在協助評價，提供存貨之淨變現價值，可能須負擔過大之資訊及處理成本(揭露的效益亦不大)。

2. 另由於市價的判斷及後續銷售費用的主觀性，如果勉強要求其提供淨變現價值資，最後亦可能流於形式。

3. 國內很多中小企業因做不出進銷存，導致在報稅時被迫採用擴大書審或同業毛利課稅基礎等簡易方法，如此一來存貨是否提列跌價損失已經不是很重要的議題了，即使中小企業做得出進銷存，對於存貨的續後衡量，大多也是以固定比例(例如存貨帳面金額的1%至5%)方式提列存貨跌價損失，從這個角度來看，未來即使國內導入IFRS for SMEs之後，中小企業會依其相關規定進行續後評價的可能性並不大。

	14、15 
	聯屬企業與聯合控制企業
	1. 會計方法的選擇：

企業可自行採用成本法、權益法或公平價值變動列入損益衡量(當被投資公司有市價時)。

2. 權益法的比較

(1)重大影響力的界定：無舉例

(2) 被投資公司股利分派：降低投資金額

(3)調整投資金額

(4)盈餘分派：對於發起人及董監酬勞、員工紅利等項目無規範

(5)約當持股比率認列損益：無說明

(6)超額投資損失的認列：若被投資公司產生損失，其損失的認列至投資的帳面值為0為止；但若仍有法定義務則須繼續認列並承認或有負債。

(7)取得成本與股權淨值之間的差異調整：取得長期股權投資須計算取得成本與股權淨值之間的差異並調整至公平價值及商譽入帳。

(8)被投資公司股東權益發生變動時的會計處理：無說明

(9)被投資公司發生前期損益調整之會計處理：無說明

(10)投資減損：比照27節的資產減損，商譽的部份不須與可辨認淨資產分開判斷是否產生減損。

(11)聯屬公司交易：僅規範順流及逆流交易

(12)會計政策：母子公司會計政策不一致，須將子公司的損益數字調整成依母公司會計政策所計算出來的數字

(13) 停止使用權益法：當被投資公司變成聯合控制個體或變成其附屬機構

、或出售被投資公司股份致喪失重大影響力及其他原因

(14)揭露：

a. 揭露所使用的會計政策(如權益法、成本法或公平市價法)

b. 投資聯屬公司的帳面價值

c. 採權益法時，若有聯屬公司的市價，應揭露其市價

d. 若採成本法則須說明股利發放金額及其他與盈餘分配有關的資料

e. 若採權益法或市價法，須揭露有關被投資公司停業部門的盈餘資訊


	1. 會計方法的選擇

只要是具有重大影響力或控制力，一律採用權益法。

2. 權益法的比較

(1)重大影響力的界定：有列舉重大影響的例子

(2)被投資公司股利分派：降低投資金額

(3)被投資公司的其他綜合淨利調整：調整投資金額(但國內公報使用股東權益調整項而非綜合淨利)

(4)盈餘分派：投資損益的計算須扣除發起人及董監酬勞、員工紅利

(5)約當持股比率認列損益：有說明

(6)超額投資損失的認列：同左

(7) 取得成本與股權淨值之間的差異調整：同左

(8)被投資公司股東權益發生變動時的會計處理：有說明

(9)被投資公司發生前期損益調整之會計處理：有規範

(10)投資減損：比照35號公報資產減損。

(11)聯屬公司交易：有規範順流、逆流及側流交易

(12)會計政策：無規範

(13)停止使用權益法：出售被投資公司股份致喪失重大影響力

(14)揭露：

a. 出售或移轉時的計價方式

b. 帳面價值與市價

c. 投資成本與股權淨值間差額，係因商譽、攤銷性資產、非攤銷性資產而產生者，其期初餘額及本期增減金額

d. 被投資公司盈餘分配所受之限制

e. 由長期股權投資所產生之資本公積或其他股東權益調整項目，其金額重大者

f. 被投資公司之期後事項，對投資公司有重大影響

g. 投資公司與被投資公司間相互持股之損益計算方式
	有關於聯屬企業與聯合控制企業的會計處理，IFRS for SMEs提供更多的選擇(國內目前一律採用權益法，IFRS for SMEs則可自行採用成本法、權益法或公平價值變動列入損益衡量)，這對於中小企業而言，是比較有利的，因為中小企業可以選擇自己比較容易處理的方法，基於此，未來國內若實施IFRS for SMEs，針對此一部份的影響，是正面的。

	16
	投資性不動產
	1. 原始認列及衡量：

依照成本原則的觀念，使不動產到達可使用狀態前一切合理必要支出。但若是有在信用期間外的遞延付款，應折現入帳。若是融資型的租賃則應採公允價值與最低租金給付現值兩者較低者予以入帳。

2. 續後衡量：

(1)投資性不動產在每一個報導日，如果公允價值的取得不須耗費過度的成本即能可靠衡量者，以公允價值衡量，但若公允價值如果無法取得，則應使用成本-折舊-減損模式衡量。

(2)以財務報表日的公允價值與帳面價值的差額，認列損益。

3. 表達與揭露：

(1)公允價值的取得來源以及所用的估計方法

(2)依據不動產鑑價機構依同地段所計算公允價值的大小

(3)各項對投資性不動產的限制或者是處份後資金滙回的限制

(4)與購買、建造、維修等有關的合約及應負的義務。

(5)期初帳面價值與期末金額的調節表


	國內公報並無關於不動產投資的相關公報
	目前公報及商業會計處理準則,均無相關規定，且國內中小企業以不動產的租售為營業項目的也並不多見。因此，該號公報對中小企業影響應不大。

即使中小企業有能力從事不動產租售之營業項目，由於本段給予投資性不動產的續後衡量有很大的彈性，即投資性不動產在一每一個報導日，若公允價值的取得不須耗費過度的成本即能可靠衡量者，以公允價值衡量，但若公允價值如果無法取得，則應使用成本-折舊-減損模式衡量，因此未來若國內實施IFRS for SMEs，中小企業應可以順利因應。

只是不動產續後衡量以公允價值衡量時，仍有主觀判斷的問題，中小企業每年須額外支付不動產鑑價的支出。

	17
	財產、廠房及設備
	1. 原始認列及衡量：

(1)採用成本原則，但除了使資產到達可使用狀態前一切合理必要支出外，尚須估計固定資產除列時所發生之拆除、遷移及回復原狀義務的成本。

(2)固定資產須依重要組成部份分別入帳，並分別提列折舊。

(3)耐用年限超過一年的備用零件，仍須以固定資產入帳。

(4)有關重大的例行性檢修，如果符合認列的標準，即使是無更換零組件，亦須以固定資產的形式認列。

2. 續後衡量：

(1)一律採成本基礎評價，不允許使用公允價值評價。

(2)折舊的攤提，亦是依財產、廠房及設備的重要組成部份進行提列。

(3)每年須作資產減損的評估，依照帳面價值與可回收金額的大小決定其金額。

3. 除列：

(1)當財產、廠房及設備的重要零組件被更換，須將舊的零組件自帳上移除，認列處份損益。

(2)公司發生例行性的重大檢修，不論有無更換零組件，均須將前次重大檢修自帳面價值除列，再增列新檢修的成本。

4.表達與揭露：

(1)決定帳面價值總額之衡量基礎

(2)使用的折舊方法

(3)使用之耐用年限或折舊率

(4)期初與期末之帳列總額及累積折舊金額(包含累積減損損失)

(5)期初與期末帳面價值之調節 

(6)受限制或抵押的固定資產

(7)各項與固定資產有關的承諾建造合約
	國內並無特定公報規範財產、廠房及設備，但見於各公報。另在商業會計處理準則第17條則有相關規定。

1. 原始認列及衡量：

(1)對後續的回復成本並無考量

(2)非使用組成部分入帳

(3)無規範

(4)無規範

2. 續後衡量：

(1)可辦理資產重估增值

(2)無須依固定資產組成部分，提列折舊的規定

(3)固定資產減損的規定，在國內第35號公報作規範

3. 除列：

商業會計準則並無除列相關規定。

4. 表達與揭露：

商業會計處理準則僅要求將抵押擔保的資產作揭露。


	1. 在原始評價上，IFRS for SMEs要求須考慮固定資產除列時所發生之拆除、遷移及回復原狀義務的成本，並以組成部份分別入帳，將造成中小企業帳務處理會更加複雜。

2. 在續後評價上，IFRS for SMEs放棄了公允價值作為續後衡量的基礎，雖可減輕中小企業的帳務處理的負擔(與Full IFRS相較)，但中小企業將無法透過辦理資產重估增值，增加其資產帳上價值，可能會影響其借款能力。此外，IFRS for SMEs第一次適用時，中小企業得選擇不用將先前已辦理資產重估增值之數調整回來，故降低了首次採用的衝擊。

3. 目前國內公報有關於固定資產減損規定給了中小企業很大操緃損益的空間，尤其是目前國內鑑價機構素質參差不齊，鑑價報告的公正性令人質疑，中小企業可以藉由減損規定先進行大規模減損，他日有需要再進行減損迴轉。

	18、19
	商譽及其他無形資產
	1. 原始認列及衡量：

(1)企業購買或企業購併所產生的非商譽無形資產，均應按公允價值入帳。

(2)企業內部自行發展的無形資產一律費用化處理。

2. 續後衡量：

(1)無形資產不論其耐用年限是否為無限，均應按年攤銷。若無法決定耐用年限，則以10年作為攤銷期間。

(2)每年須依第27節作資產減損評估。

3. 表達與揭露：

(1)剩餘攤銷年限或攤銷率。

(2)所使用的攤銷方法。

(3)原始取得金額及累計已攤銷金額。

(4)當期於損益表認列之無形資產攤銷費用及損益表中含此等攤銷費用之項目。

(5)期初金額至期末金額的調整表。


	1. 原始認列及衡量：

(1)同左

(2)內部自行發展之無形資產，應分成研究階段及發展階段，研究階段的支出應列為費用；發展階段則視其是否能符合資產的定義，而決定是否應認列為無形資產。

2. 續後衡量：

(1)有年限的無形資產，在有效期間內進行攤銷。

(2)無年限者，不須攤銷。

(3)不論有無耐用年限，每年均須作資產減損測試。

(4)任何續後支出，皆列為費用支出

3. 表達與揭露：

同左


	對中小企業而言，主要的資金來源為債權人，而債權人在看財務報表時，多不考慮企業無形資產的價值，因此當初IFRS for SMEs在制定公報時，即討論不須每年評估是否應作資產減損，僅採用成本攤銷的方式作其續後評價。但委員會最後仍保留資產評價的會計程序，如此將加重小公司的負擔，同時也無法提供有用的資訊予報表使用人。

隨著國內產業的走向創新，無形資產佔國內中小企業資產規模有愈來愈重要的趨勢，例如高科技公司的發明專利權、音樂產業的詞曲創作或遊戲產業的著作權等，然無形資產最重要的不是會計上的原始認列與衡量，而是續後的衡量，由於現行規定，無形資產每年仍需依規定做資產減損評估，但無形資產的公允價值實很難估算，因此未來可能唯有借助鑑價機構的評價報告做為是否減損的主要依據，換言之，如果國內不能建立專業且足以信賴的無形資產評價機構，則仍很難提供財報使用者在判斷無形資產價值時之有用的資訊。

	20
	租賃
	資本租賃：

1. 原始認列及衡量：

資本租賃的判斷條件改為原則式的規範，認為只要資產的主要效益已移轉至承租人，則應被視為資本租賃。符合以下條件可視為資本租賃：

(1)租賃期間屆滿時，租賃資產之所有權將移轉予承租人。

(2)於租賃開始日，承租人有權選擇以顯著低於可執行當時之公平市價購買租賃資產，並且可合理確信承租人將執行此權力。

(3)租賃資產性質特殊，如果不經過重大修改，僅有承租人可以使用。

(4)租賃期間已占租賃資產之經濟年限主要部分 (major part)期間，即使資產之法定所有權未移轉 。

(5)於租賃開始日，承租人最低租賃給付之現值至少幾乎(substantially all)等於租賃資產之公平價值。

(6)若承租人可取消租賃，出租人因而產生之損失係由承租人負擔，或租賃資產殘值波動產生之損益由承租人吸收。

2. 續後衡量：

(1)租賃資產須按租期或耐用年限提列折舊

(2)每年須作資產減損

(3)收到租金時，須依利息法認列利息費用及沖銷應付租賃款

3. 表達與揭露：

(1)財務報表日的帳面價值

(2)依財務報表日未來一年、五年及超過五年的最低租金給付現值

(3)租約的重大內容

營業租賃

1. 認列及衡量：

營業租賃期間租金費用的認列，原則上帳上所認列的租金費用，每年皆相同，即使是每年實際支付的現金每年不同。除非符合2條件之一：

(1)採用其他的認列方式更能反應租賃資產所帶來的效益。

(2)每年所支付不同的租金係因通貨膨脹因素的調整。


	資本租賃：

1. 原始認列及衡量：

(1)租賃期間屆滿時，租賃資產之所有權將移轉予承租人。

(2)於租賃開始日，承租人有權選擇以顯著低於可執行當時之公平市價購買租賃資產並且可合理確信承租人將執行此權力。

(3)租賃期間達租賃開始時剩餘耐用年限75%以上者，但若租賃前的使用期間已逾總估計使用年數的75%以上者，則不適用。

(4)租賃開始時，最低租金給付現值已達資產價值的90%。

2. 續後衡量：

同左。

3. 表達與揭露：

(1)租約之內容，包括租金計算方式，續租或承購權條款及所受租約之限制

(2)資本租賃之各類租賃資產總額，未來每年應付租金總額，租期逾五年者，自第六年起每五年應付租金總額及其折現值

(3)租賃資產、應付租賃款入帳金額之決定，及其折舊與攤銷方法。

(4)承租人於租賃開始時，如已將各期應付租金簽發未到期票據存於出租人者，其總金額，如另開立保證票者亦同。

營業租賃

無左列規範；按每年支付的租金作為租金費用。
	主要的變動在於租賃條件以原則性的規範(沒有明確的租期比率或應付租賃款現值比率)取代條列式的條件，本節對中小企業會計處理應不至有太大的衝擊。

中小企業受限於資金有限，因此對機器設備可能以租賃的方式取得，但除非銀行有特別要求或國稅局有特別關注，否則即使是屬資本租賃的模式，通常仍會以營業租賃的方式入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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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負債準備與或有事項
	1.認列與衡量

企業因過去事項在報導日有很高可能被要求轉移
經濟利益清償該義務，且該義務的金額能夠可靠
衡量，則應一方面認列費用，另一方面認列負債
準備。
或有負債不符合以上負債準備定義時，不得認列
為負債準備，僅須揭露即可。另或有資產亦不得
認列為資產，即使是企業經濟效益很有可能流
入，亦不得認列為資產，僅做揭露即可。至於未
來經濟利益的流入若相當確定時，則可認列為資
產，因為此已屬資產定義，而已非或有資產。

2.續後衡量：

僅於為清償原始認列之負債準備而發生之支出時

，始可沖銷該負債準備金額。企業若預期清償負債準備時，將獲得第三方全部或部份歸墊，該歸墊只有當企業履行其清償義務時，幾乎完全確定可以收到時才能認列。所認列的歸墊款項則不得超過負債準備金額，並應單獨認列為資產，不得與負債準備抵銷。但在綜合損益表中負債準備的相關費用得與歸墊收入相抵銷，並以淨額列報。

3.表達與揭露

(1)負債準備應揭露下列資訊：

a.報表期間開始日和結束日之帳面金額。

b.當期新增之負債準備，包括由於折現金額變

動所調整之金額。

   c.當期使用之金額。

d.當期迴轉之未使用金額。

   e.概要說明義務之性質與經濟效益流出之預

期時間。

   f.有關經濟效益流出之金額或時間之不確定

性說明。

g.任何預期之歸墊金額，說明就該預期之歸墊

已認列為資產之金額。

(2)或有負債應揭露下列資訊：

   a.或有負債對於財務影響之估計數。

   b.有關經濟效益流出之金額或時間不確定性說明。

   c.任何歸墊之可能性。

   d.若因實務上不可行而無法揭露以上要求之資訊，應說明此一事實。

(3)企業應於報導期間結束日揭露或有資產的性
質。

(4)不利的揭露：

在極少數情況下，企業因與其他個體之負債準備、或有負債、或有資產具有爭議性，且預期揭露後將嚴重損害企業的地位，則毋須揭露該資訊，但應揭露該爭議之一般性質及不予揭露之事實與原因。
	1.認列與衡量

(1)商業會計法和商業會計處理準則無相關規定。

(2)公報第9號規定：

  a.凡或有損失同時符合下列兩種情況者，應認列其損失：

  (a)相關事項之發展很有可能確定在資產負債表日資產已經受損或負債已經發生者。

  (b)損失金額(應扣除可獲得補償之金額)得以合理估計者。
b.或有利得因實現與否尚未確定，基於收益實現原則，不宜認列。

c.或有損失之實現與否雖尚未確定，惟基於穩健原則，如屬很有可能造成損失，且金額可合理估計者，其損失應予以認列。

2.續後衡量

(1)或有利得已實現者，應入帳。

(2)已入帳之或有損失應依實現情況調整入帳。

3. 表達與揭露

(1)未符合認列規定的或有損失，應於資產負債表日揭露其存在及性質，以及估計損失金額之確數或上下限。

(2)或有利得無論能否合理估計，如屬很有可能或有可能產生利得者，應於資產負債表中揭露；如屬極少可能產生利得者，不得於財務報表中揭露。


	國內公報有關於或有事項的會計處理，已符合IFRS for SMEs 的精神，然由於IFRS for SMEs要求揭露之或有事項，相對於現有國內公報規定增加相當多，這對於中小企業而言，可以預期將增加不少會計處理及揭露成本。

但從實務的角度分析，中小企業為了降低會計處理及揭露成本，對於或有事項及或有準備可能都會採取不加以處理的態度，等到真正確定時再入帳，此乃因為中小企業大多依據稅法進行會計處理，而稅法規定或有事項必須在已實現時才得以入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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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負債與權益
	本段主要是針對金融工具分類為負債或權益建立原則，並提出權益工具的會計處理。

(1)權益是指企業資產減除負債後的剩餘利益。負債是指企業由於過去事件引發之現時義務，企業為交割此現時義務，預期將導致企業具體經濟利益的流出。

(2)有些符合負債之金融工具被分類為權益，主要是因為它們代表企業淨資產之剩餘利益，如可賣回工具在符合某些情況下，將分類為權益工具。

(3)下列工具將分類為負債而不是權益：

 a.假如淨資產的分配，具有上限的規定，則應分類為負債，例如在償付金融工具持有人時，持有人收到按持股比例計算之淨資產金額是上限，而超過部份將捐贈慈善機構或政府單位，則該金融工具應分類為負債，而不能分類為權益。

 b.一個可賣回工具被分類為權益，係假如當賣回權被執行時，持有人依IFRS衡量，收到按持股比例計算之淨資產；然而，假如持有人應得的權利是依據其他基礎衡量的金額(如當地的GAAP)，則可賣回工具將被分類為負債。       

 c.假如金融工具造成企業不得不在持有人提出清償之前支付，則該金融工具應分類為負債，例如強制性的股利。

 d.在子公司財務報表中分類為權益的可賣回工具在合併集團財務報表中，將分類做為負債。

 e.特別股發行人提供在一個固定或可確定的未來一個固定或可確認金額的強制性贖回，或給予持有人具有權利要求發行人在一個特定日或之後給付一個固定或可確認的金額，係屬於金融負債。

(3)企業發行股份或其他權益工具時，若取得之一方必須交付現金或其他資源給予發行的企業，以交換該工具，則應認列為權益。

 a.若企業在收到現金或其他資源之前，已發行權益工具，則企業應在財務狀況表中，表達應收金額做為權益的抵銷，而不能做為資產。

 b.若企業在發行權益工具之前，已收到現金或其他資源，且企業不會被請求退還已收之現金或其他資源，則企業應在符合已收現金或其他資源對價範圍內認列權益之增加。

 c.對於已有意願被認購但仍未發行之權益工具，且企業也未收到現金或其他資源，則企業不應認列權益之增加。

(4)企業應以已收或應收之現金或其他資源之公允價值衡量權益工具。

(5)企業應將權益交易的交易成本，視為權益的減項。

(6)因股票或其他權益工具的發行所產生的權益增加如何藉由合適的法令決定應表達在財務狀況表中。

(7)選擇權、權利、認股權和類似權益工具的出售也適用以上(3)、(4)、(5)、(6)的規定。

(8)資本化、紅利配股及股票分割並沒有改變股東權益，因此只要依合適法令要求在權益範圍內重分類 即可。

(9)企業發行可轉換公司債或類似複合金融工具係包含一個負債和一個權益組成項目，企業應分開計算負債組成項目與權益組成項目的價值，首先先計算未轉換公司債的公允價值，並以此價值做為負債組成項目的原始認列金額，然後再將剩餘的金額做為權益組成項目的原始認列金額，交易成本則依其相對公允價值分攤。

(10)庫藏股係屬於權益工具，指企業在發行股份後重新取得股份的部份，企業獲得庫藏股應視為權益的減除，企業針對庫藏股的購買、出售、發行或註銷均不應認列損益列入損益表中。

(11)企業分配給金融工具持有人之金額應減少權益。有時企業分配給金融工具持有人不是現金，而是資產時，企業應認列為一個負債，並以擬分配資產之公允價值做為衡量負債入帳基礎，且在每一報導期間結束和交割日，企業應檢視並調整應付股利的帳面金額是否反映擬分配資產公允價值的變動，如有任何變動應就已在權益中認列的金額做調整。

(12)在合併財務報表中，屬於子公司淨資產之非控制權益是被包含在權益中，而非控制權益的帳面金額應被調整以反映母公司對於子公司淨資產之權益。
	1.國內有關金融工具的分類與權益工具的會計處理，主要是依據財務會計準則公報第34號「金融商品之會計處理準則」及第36號「金融商品之揭露與表達」之規定。

2.根據國內公報第36號對於金融商品的定義(分類)如下：

(1)金融商品：係指一方產生金融資產，另一方同時產生金融負債或權益商品之任何合約。

(2)金融資產係指下列資產：

 a.現金。

 b.表彰對某一企業擁有所有權之憑證。

 c.具有下列二者之一之合約權利者：

  (a)使企業有權利自另一方收取現金或其他金融資產。

  (b)按潛在有利於己之條件與另一方交換金融資產或金融負債。

 d.將以或可能以企業本身之權益商品交割之合約，且該合約係下列二者之一：

  (a)企業必須收取或可能必須收取變動數量企業本身權益商品之非衍生性商品合約。

  (b)非以或可能非以固定金額現金或其他金融資產交換固定數量企業本身權益商品方式交割之衍生性商品合約，判斷此一條件時，該企業本身權益商品不包含於未來日期收取或交付企業本身權益商品之合約。

(3)金融負債係指下列負債：

a.具有下列二者之一之合約義務者：

  (a)使企業有義務交付現金或其他金融資產。

  (b)按潛在不利於己之條件與另一方交換金融資產或金融負債。

 b.將以或可能以企業本身之權益商品交割之合約，且該合約係下列二者之一：

  (a)企業必須交付或可能必須交付變動數量企業本身權益商品之非衍生性商品合約。

  (b)非以或可能非以固定金額現金或其他金融資產交換固定數量企業本身權益商品方式交割之衍生性商品合約，判斷此一條件時，該企業本身權益商品不包含於未來日期收取或交付企業本身權益商品之合約。

(4)權益商品：係指表彰某一企業於資產

減除負債後剩餘權益之任何合約。
	對於金融工具的分類原則與權益工具的會計處理，目前國內公報的規定與IFRS for SMEs已相當接近，且從實務的角度來看，國內中小企業因多屬未公開發行或規模過小，致使發行衍生性金融工具的機會並不多，主要還是以現金增資或私募債為主，而不論是現金增資或私募債的會計處理均相當簡單。因此，有關於此一部份的規定，對於國內中小企業影響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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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入
	1.認列與衡量

(1)商品之銷售

a.銷售商品應於下列條件完全滿足時認列為收入：

(a)企業已將商品所有權之重大風險及報酬移轉予買方。

(b)企業對於已經出售之商品既不持續參與管理，亦未維持有效控制。

(c)收入金額能可靠衡量。

(d)與交易有關之經濟效益很有可能流入企業。

(e)與交易相關之已發生或將發生之成本能可靠衡量。

b.評估企業何時將所有權之重大風險及報酬移轉買方時，須檢視交易之實質情況，在大多數情況，所有權之風險及報酬之移轉與法定所有權之移轉或將商品交付於買方佔有同時發生。

c.收入應按已收或應收對價之公允價值衡量。

d.收入金額係於考量企業允許之商業折扣及數量折扣後，按已收或應收對價之公允價值衡量。

(2)勞務之提供

  a.當涉及提供勞務之交易結果能可靠估計時，應按報導期間結束日交易之完成程度，認列與交易有關之收入。

  b.若特定期間內須提供不特定量之活動，以履行其勞務，除非有證據顯示其他方法較能代表完工程度，否則應於特定期間內按直線基礎認列收入，若某一特定活動遠比其他活動重要時，則收入之認列應延至該重要活動執行時才認列。

  c.當涉及提供勞務之交易結果，仍無法可靠估計營收時，應僅在已認列費用之範圍內認列營收。

  d.若商品或勞務與具相似性質及價值之商品或勞務交換，則此交換不能視為產生收入之交易。若銷售之商品或提供之勞務係與不同種類之商品或勞務交換，則此交換視為產生收入之交易。

(3)工程合約

a.合約之完工程度可以多種方法決定，企業應採用能可靠衡量已執行工程量之方法，可能方法如下：

    (a)已執行工程量之已發生成本占估計合約總成本之比例。

    (b)測量已執行工程量。

    (c)合約工程實體完成比例。

  b.完工百分比法最常被使用來認列勞務之提供及工程合約的認列。

  c.按完工百分比法規定，若工程合約之成果能可靠估計，則與其相關之合約收入及合約成本應根據合約活動之完工程度，於報導期間結束日分別認列為收入與費用。當合約總成本很有可能超過合約總收入時，則預計損失應立即認列為費用。

   d.很有可能無法收回的合約成本應立即認列為費用。

   e.若工程合約之成果無法可靠估計，則

    (a)僅就預期很有可能可回收之已發生合約成本範圍內認列收入。

    (b)合約成本應於發生當期認列為費用。

(4)利息、權利金及股利

  a.他人使用企業資產所產生之利息、權利金及股利收入，應於滿足下列條件時認列：

    (a)與交易有關之經濟效益很有可能流入企業。

   (b)收入金額能可靠衡量。

  b.利息、權利金及股利收入應依下列基礎認列：

   (a)利息應依有效利息法認列。

   (b)權利金應依相關協議之實質，以應計基礎認列。

   (c)股利應於股東收款之權利確立時認列。

2.表達與揭露

(1)收入之一般揭露

  a.收入認列所用之會計政策，包括決定勞務交易之完成程度所採用方法。

  b.當期所認列收入之每一重要類別之金額，包括由下列項目產生之收入：

    (a)商品之銷售

    (b)勞務之提供

    (c)利息、權利金及股利

    (d)佣金

    (e)政府補助

    (f)其他重大型式之收入

(2)來自於工程合約之表達與揭露

  a.表達

  (a)應向客戶收取並認列為資產之合約工程總額。

  (b)應支付予客戶並認列為負債之合約工程總額。

b.揭露

  (a)當期認列為收入之合約收入金額。

  (b)決定認列於當期之合約收入所採取之方法。

  (c)決定在建合約之完工程度所採用之方法。
	1.認列與衡量

(1)商品之銷售

a.商業會計法第59條規定，營業收入應於交易完成時認列。但長期工程合約之工程損益可合理估計者，應於完工期前按完工比例法攤計列帳；分期付款銷貨收入得視其性質按毛利百分比法攤計入帳；勞務收入依其性質分段提供者得分段認列。前項所稱交易完成時，在採用現金收付之商業，指現金收付之時而言；採用權責發生制之商業，指交付貨品或提供勞務完畢之時而言。

b.商業會計處理準則第29條規定，營業收入指本期內因經常營業活動而銷售商品或提供勞務所獲得之收入，其科目分類包括銷貨收入、勞務收入、業務收入及其他營業收入。

c.財務會計準則公報第32號「收入認列之會計處理原則規定，銷售商品應於下列條件完全滿足時認列為收入：

(a)企業已將商品所有權之重大風險及報酬移轉予買方。

(b)企業對於已經出售之商品既不持續參與管理，亦未維持有效控制。

(c)收入金額能可靠衡量。

(d)與交易有關之經濟效益很有可能流入企業。

(e)與交易相關之已發生或將發生之成本能可靠衡量。

d.收入應按企業與買方或使用者所協議交易對價(考量商業折扣及數量折扣後)之公平價值衡量。

(2)勞務之提供

  a.當提供勞務之交易結果能合理估計時，應以資產負債表日交易之完成程度認列收入。所謂交易結果能合理估計必須符合下列所有條件：

  (a)收入金額能可靠衡量。

  (b)與交易有關之經濟效益很有可能流向企業。

  (c)與交易有關之已發生及將發生之成本能可靠衡量。

  (d)交易於資產負債表日完成程度能可靠衡量。

  b.當企業提供勞務之交易結果無法合理估計時，收入之認列應考慮已發生成本回收之可能性。

  c.若企業提供勞務之交易結果估計發生虧損時，應立即認列損失。

  d.勞務應於一特定期間履行，而其履行之勞務量無法確定時，應依時間之經過比例按直線法認列收入。

(3)工程合約：依公報第11號「長期工程合約之會計處理準則」

  a.工程損益可以合理估計時，應採用完工比例法。

  b.長期工程合約所發生之下列成本應列入工程成本：

   (a)直接工程合約有關之成本。如直接材枓。

   (b)間接與合約有關，且能分攤至特定合約之成本，如間接人工。

   c.採用全部完工法時，應於工程全部完工或除零星工作外大部分已完工時，始認列工程利益。

   d.採完工比例法時，每期應以期末完工比例計算累積工程利益減除前期已認列之累積利益後，作為本期工程利益。

   e.工程合約如估計發生虧損時，不論採用全部完工法或完工比例法，均應立即認列全部損失。但如以後年度估計損失減少時，應將其減少數沖回，作為該年度之利益。

(4)利息、權利金及股利

a.他人使用企業資產所產生之利息、

權利金及股利收入，應於滿足下列

條件時認列：

   (a)與交易有關之經濟效益很有可能流入企業。

   (b)收入金額能可靠衡量。

  b.利息、權利金及股利收入應依下列基礎認列：

   (a)利息應依有效利息法認列。

   (b)股利應於除息日或於股東會決議日認列。

   (c)權利金應依相關合約之實質內容，按權責發生基礎認列。

2.表達與揭露

(1)收入之一般揭露

  a.收入認列所用之會計政策，包括決定勞務交易之完成程度所採用方法。

  b.財務報表報導期間所認列主要類別之收入金額：

    (a)商品之銷售

    (b)勞務之提供

    (c)利息、權利金及股利

(2)來自於工程合約之表達與揭露

  a.在建工程餘額。

  b.預收工程款餘額。

  c.應收工程款餘額。
	有關於收入的認列、衡量與揭露，國內公報規定和IFRS for SMEs已相當接近，其中較大的差異是國內公報對於工程合約的認列允許全部完工法，而IFRS for SMEs只允許完工百分比法。因目前我國中小企業主要是依據稅法規定，工程合約收入的認列多採全部完工法。因此工程合約收入之會計處理將增加中小企業之會計處理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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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補助
	1.認列與衡量

(1)當政府補助可收到且對於被補助者又沒有強制要求任何條件時，應認列為收入。

(2)若政府補助有要求企業履行某種條款，則只有在該條款履行時，才能認列為收入。

(3)企業應以公允價值衡量已經收到或應可收到之政府補助資產。

2.續後衡量

非貨幣性資產之政府補助，應依公允價值評價。

3.揭露：

(1)已於財務報表認列之政府補助，其性質和金額。

(2)附加於已認列之政府輔助中，但尚未履行之條件或其他或有事項。

(3)已直接受惠之其他形式政府補助。
	1. 認列與衡量

(1) 商業會計法第42條規定，受贈資產按公平價值入帳，並視其性質列為資本公積、收入或遞延收入；無公平價值時，得以適當評價計算之。

(2) 商業會計處理準則對於政府補助的認列、衡量與揭露均無相關規範。

(3)公報第29號「政府輔助之會計處理準則」對於政府補助的認列與衡量規範如下：

 a.企業接受政府捐助應合理確定能同時符合下列兩要件，始可於財務報表認列：

  (a)能符合政府捐助之相關條件。

  (b)可收到該項政府捐助。

b.企業對於政府捐助應以合理而有系統之方法配合其相關成本之預期發生期間認列為收入，不得直接貸記股東權益。但如無合理而有系統之方法分期認列政府捐助，則應於收到捐助時一次認列。

c.與所得有關之政府捐助，應依合理而有系統之方法，配合其相關成本之預期發生期間認列為捐助收入。其未實現者，應認列為遞延收入。

d.與資產有關之政府捐助應列為遞延收入，其與折舊性資產有關者，應按該折舊性資產之耐用年限，依折舊費用之提列比率認列為收入。其與非折舊性資產有關者，若政府要求企業履行某些義務，則企業應於履行義務所投入成本認列為費用期間，認列該項捐助收入。例如，政府捐贈土地並要求企業於地上開發建物，則該捐助應依該建物之耐用年限分期認列為捐助收入。

e. 非貨幣性之政府捐助，應以公平價值入帳。

2.續後衡量

非貨幣性資產之政府補助，應依公允價值評價。

3.表達與揭露

(1)表達

  a.與資產有關之政府捐助，應於資產負債表中以遞延收入表達，或作為企業相關資產帳面價值之減項。

  b.政府捐助於損益表之表達方式應配合資產負債表之表達，作為收入或折舊費用的減項。

(2)揭露

a.關於政府捐助之會計政策。

b.已於財報認列之政府捐助，其性

質、範圍、尚未履行條款及其他或有事項。

c.已直接受惠之其他形式政府輔助，

其性質、範圍、尚未履行條款及其他或有事項。
	無論是商業會計法或公報第29號對於政府補助的會計處理，大致已符合IFRS for SMEs的精神，例如，企業認列政府補助的時點及企業應以公允價值認列政府補助之衡量均大致相同。且國內公報的規定比IFRS for SMEs更為具體且詳細。惟在與資產有關之政府捐助方面，我國規定應列為遞延收入，其與折舊性資產有關者，應按該折舊性資產之耐用年限，依折舊費用之提列比率認列為收入；非折舊性資產，企業應於履行義務所投入成本認列為費用期間，認列該項捐助收入。但IFRS for SMEs則可立刻認列為營收。固然有上述差異，但整體而言，未來若國內採用IFRS for SMEs，則有關於政府補助的認列與揭露方面，對於國內中小企業的影響應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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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借款成本
	1.認列與衡量

企業應將所有借款成本於發生時認列為當期費用。

2. 表達與揭露：

綜合淨利表要求揭露財務成本、基本金融工具要求針對非以公允價值衡量損益之金融負債，揭露利息費用總額，本段並沒有要求額外之揭露。
	1. 認列與衡量

(1)商業會計法和商業會計處理準則對於借款成本的認列與衡量均無相關規範。

(2)國內財務會計準則公報第3號「利息資本化會計處理準則」規定，以下之資產得以利息資本化：

a.為供企業本身使用而購置，或由自己或委由他人建造之資產。

b.專案建造或生產以供出租或出售之資產，如建造船舶、開發不動產或營建業建造房屋等。

(3)當下列三種情況同時具備時，即應開始利息資本化(認列條件)：

  a.購建資產之支出已經發生。

  b.正在進行使該資產達到可用狀態及地點之必要工作。

  c.利息已發生。

(4)對於應將利息資本化之資產，所應資本化之利息金額僅限於在該項資產購置期間，為支付該項資產成本所必須負擔之利息。

(5)資本化之利息為購建資產成本之一部份，應按照取得資產之成本處理。

2.續後衡量

(1)當資產已完工可供使用或出售時，即應停止利息資本化。

(2)當購建資產之帳面價值較其公平價值為高時，利息仍應繼續資本化，但應認列資產帳面價值高於公平價值之損失。

3.表達與揭露：

(1) 利息資本化前之利息總額。

(2) 資本化利息之金額。

(3)資本化利率。
	1. 根據第17節財產、廠房及設備及本節之規定，IFRS for SMEs不允許利息資本化，對於某些利息支出比較龐大的行業，如建造船舶、開發不動產或營建業建造房屋等，或融資建造廠房之企業而言，將具有某種程度的衝擊，因為利息不能資本化，將造成資產價值較低，前後期損益可能會因利息費用而出現較大的差異，可能影響其融資信用評等。
2. IFRS for SMEs不允許利息資本化，簡便了會計處理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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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份基礎給付
	1.認列與衡量

(1)企業應認列因股份基礎給付交易而取得或獲得之商品或勞務，企業若以權益交割，則應認列相對權益之增加；若以現金交割，則應認列負債之增加。

(2)在股份基礎交易中取得或獲得之商品或勞務，若不符合資產認列條件，應認列為費用。

(3)所給與之權益工具，若屬立即既得，即員工無須在未來特定期間內提供勞務，即可無條件享有該等股份基礎給付，此時企業應於給與日全數認列所取得之勞務，並認列相對之權益或負債之增加。

(4)假設股份基礎給付須於員工在特定期間內完成服務後，方屬既得，企業應於規定之既得期間對員工提供之勞務及相對權益或負債增加進行會計處理。

(5)針對權益交割基礎給付交易，除所取得商品或勞務之公允價值無法可靠估計，應直接以所取得商品或勞務之公允價值，衡量所取得商品或勞務及相對之權益增加，但所取得商品或勞務之公允價值若無法可靠估計，企業應根據所給與權益工具之公允價值衡量其價值及其相對之權益增加。

(6)針對企業與員工的交易(包含其他類似勞務之提供)其所給與之權益工具公允價值，應於給與日衡量，而針對企業與其他不是員工之個體之交易，衡量日是以企業獲得商品或他方提供勞務之日為準。

(7)權益工具之給與可能必須達成特定之既得條件，例如以員工須繼續於企業服務一段特定期間為條件，此外亦可能必須達成特定績效條件，此時於衡量日估計股份或認股權之公允價值時，應考慮預期既得條件，續後如果有任何資訊顯示，預期既得權益工具數量與先前估計不同，應修正估計，最後認列所取得商品或勞務以作為所給與權益工具對價之金額，應以實際既得之權益工具數量為準。

(8)衡量股票、認股權及股票增值權之公允價值的方法如下：

  a.假如所給與之權益工具之可觀察市場價格是有效的，則使用該價格。

  b.假如可觀察市場價格是無效的，則使用企業特定可觀察市場價格為準，如企業最近一次股票交易價格。

(9)假如企業修改有利於員工之既得條件，例如降
低選擇權執行價格或降低既得期間或修改或除

去績效條件，則企業應依下列方式進行會計處理：

  a.如果增加所給與權益工具之公允價值，則應立即衡量與認列所增加之公允價值。

  b.如果減少所給公允價值或明顯不利於員工，則企業應仍然按原公允價值認列，即視該修改沒有發生。

(10)企業對於現金交割之股份基礎給付交易，應以

所產生負債之公允價值衡量所取得之商品或勞務

及該等負債，企業應於報導期間結束日及交割日
重新衡量負債之公允價值，並將公允價值之變動
數認列為當期損益直至負債交割。

2.續後衡量

企業應將權益交割股份基礎給付取消或交割，視
為加速既得，並立即認列原應認列將於剩餘既得

期間取得勞務之金額。

3.表達與揭露

(1)企業應揭露當期存在之股份基礎給付協議，其
性質及範圍等資訊：

 a.於當期存在各類股份基礎給付協議說明，包括各協議之一般條款及條件，例如既得之規定、所給與選擇權之最長存續期間及交割方式。另企業亦須將重大類似之股份基礎協議彙總揭露。

 b.下列各組選擇權之認股權數量及加權平均執行價格：

  (a)期初流通在外者。

  (b)當期給與者。

  (c)當期放棄者。

  (d)當期執行者。

  (e)當期逾期失效者。

  (f)期末流通在外者。

  (g)期末可執行者。

(2)針對權益交割股份基礎給付協議，企業應揭露已收到商品或勞務如何衡量公允價值或所給與權益工具之價值，例如使用評估方法，企業應揭露該方法和選擇該方法的原因。

(3)針對現金交割股份基礎給付協議，企業應揭露如何衡量負債之相關資訊。

(4)對於當期修改之股份基礎給付協議，企業應揭露修改事項之說明。

(5)企業應在當期損益表和財務狀況表揭露有關股份基礎給付交易之影響

  a.已認列當期損益之費用總額。

  b.因股份基礎給付交易所產生之負債期末帳面金額。


	1.認列與衡量

(1)商業會計法及商業處理準則均無相

關規定。以下規定主要是根據財務會

計準則公報第39號「股份基礎給付之

會計準則」。

(2)企業之股份基礎交易，應於取得商品或勞務時認列。企業取得商品或勞務之交易，若採權益交割方式應認列權益之增加；若現金交割方式應認列負債之增加。

(3)在股份基礎交易中取得或獲得之商品或勞務，若不符合資產認列條件，應認列為費用。

(4)企業對權益交割之股份基礎給付交易，應以所取得商品或勞務之公平價值衡量，並據以衡量相對之權益增加。但所取得商品或勞務之公平價值若無法可靠估計，應以所給與權益商品之公平價值衡量。

(5)企業之交易對象為員工時，應以給與日權益商品公平價值為基礎，衡量所取得勞務之公平價值。

(6)企業交易對象非屬員工時，應以商品或勞務取得日之公平價值為入帳基礎。但若無法可靠估計所取得商品或勞務之公平價值時，應根據所給與權益商品公平價值，衡量所取得之商品或勞務及相對之權益增加。

(7)所給與之權益工具，若屬立即既得，即員工無須在未來特定期間內提供勞務，即可無條件享有該等股份基礎給付，此時企業應於給與日全數認列所取得之勞務並認列相對之權益或負債之增加。

(8)假設股份基礎給付須於員工在特定期間內完成服務後，方屬既得，企業應於規定之既得期間對員工提供之勞務及相對權益或負債增加進行會計處理。

(9)企業對於以所給與權益商品公平價值衡量之交易，應依衡量日之公平價值衡量。所給與權益商品若有可參考之市價，應根據市價並考量合約條款及條件衡量；若無市價可供參考，應以適當評價方法估計公平價值。

(10)企業於估計所給與權益商品之公平價值時，所選用之選擇權評價模式至少應考量下列因素：

 a.選擇權履約價格。

 b.選擇權存續期間。

 c.標的股票之現時價格。

 d.股價之預測波動率。

 e.標的股票之預期股利。

 f.選擇權存續期間之無風險利率。

(11)權益商品之給與可能須符合特定之既得條件，方可取得權益商品。估計股票或認股權於衡量日之公平價值時，不得考慮市價條件以外之既得條件。但於調整用以衡量交易金額之權益商品數量時，考慮市價以外之既得條件，最後認列所取得商品或勞務之金額，應以實際應給與之權益商品數量為準。

(12)對於附有重填條款之認股權，於衡量日估計所給與認股權公平價值時，不得考慮該條款，而應於後續給與重填認股權時，視為新給與之認股權。

(13)企業對於現金交割之股份基礎給

付交易，應以所產生負債之公允價值

衡量所取得之商品或勞務及該等負

債，企業應於報導期間結束日及交割

日重新衡量負債之公允價值，並將公

允價值之變動數認列為當期損益直至

負債交割。

2.續後衡量

(1)企業已依公平價值認列所取得商品或勞務，並認列相對之權益增加者，於既得日後，不得再調整該商品或勞務原認列金額，但得作權益科目之調整。

(2)企業修改(含取消及交割)權益商品之合約條款及合約條件時，對於以所給與權益商品公平價值衡量之勞務，於取得勞務時至少應以給與日之公平價值衡量並認列。企業修改股份基礎給付協議時，應額外認列所增加之總公平價值或其他對員工有利之影響。但該權益商品之交易對方未能符合 給與日所指定之既得條件者除外。

(3)企業若修改股份基礎給付協議，增加所給與權益商品之公平價值，於衡量應認列之勞務金額時，應包含所給與之增額公平價值。

(4)企業所給與之權益商品若於既得期間取消或交割，其會計處理如下：

 a.應將取消或交割視為既得權利之提前取得，並立即認列將於剩餘既得期間取得之勞務。

 b.因取消或交割而支付之款項視權益商品之買回，應沖減權益，但該支付超過買回日權益商品公平價值之部分應認列為費用。

 c.若新給與員工權益商品，以取代被取消之權益商品，應視為原權益商品給與條款及條件之修改。

3.表達與揭露

企業應揭露有助於財務報表使用者

了解下列事項之相關資訊：

(1)財務報表期間股份基礎給付協議之性質及範圍。

 a.財務報表期間各類股份基礎給付協議之說明。

  b.下列各項選擇權之認股權數量及

加權平均執行價格：期初流通在

外者、本期給與者、本期放棄者、

本期執行者、本期逾期失效者、

期末流通在外者及期末可執行

者。

(2)取得商品或勞務公平價值，或所給與權益商品公平價值之決定。

(3)股份基礎給付交易對本期損益及財務狀況之影響。
	國內在訂定股份基礎交易會計處理準則時，幾乎已經完全依據IFRS的規定，因此國內公報現行規定和IFRS for SMEs相比，IFRS for SMEs反而顯得比較為簡略。

從實務的角度分析，中小企業利用股份基礎給付交易而取得或獲得之商品或勞務的可能性並不高，即使中小企業給付予員工股票選擇權，無論是現金交割或是權益交割，一般都只是私下協議，不會預先估計入帳，等到實際協議履行時，再依當時情況入帳，因為中小企業股東相對單純，且多屬未公開發行公司，因此儘管股份基礎給付規定繁複，但除非中小企業擬股票公開發行並進一步申請股票上市(櫃)，否則實質影響並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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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產減損
	1.認列與衡量

(1)當個別資產之可回收金額(公允價值減出售成本或使用價值取高者)低於其帳面金額時，應立即認列減損損失。

(2)當現金產生單位之可回收金額低於其帳面金額時，應認列減損損失，此減損損失應依下列順序分攤，以減少現金產生單位中資產之帳面金額：

 a.先就已分攤至現金產生單位之商譽，減少商譽之帳面金額。

 b.其次按現金產生單位中各資產帳面金額之比例，分攤至各該資產

(3)任何資產之帳面金額應該減至下列金額最高者為限：

 a.公允價值減出售成本(若可決定時)

 b.使用價值(若可決定時)

 c.零

(4)因前項限制而未分攤至該資產之減損金額，應依相對比例分攤至現金產生單位之其他資產。

(5)因合併產生之商譽，應每年定期進行減損測試。

2.續後衡量

(1) 企業應於每一報導期間結束日評估是否有跡象顯示於前年度所認列之資產(商譽除外)減損損失可能已不存在或已減少，若有跡象存在，企業應決定就全部或部分先前認列之減損損失是否迴轉：

a.認列之商譽減損損失不得於未來期間迴轉。

b.當個別資產可回收金額超過帳面價值，企業應增加帳面金額至可回收金額，惟不得超過資產在未認列減損損失之情況下，減除應提列折舊或攤銷後之帳面金額。另企業於認列資產減損損失之迴轉後，應將資產修正後帳面金額減除殘值之金額於剩餘耐用年限內按有系統之基礎分攤為折舊(攤銷)費用。

c.現金產生單位減損損失之迴轉，應依該單位中各別資產(商譽除外)帳面金額，按比例分攤至各資產，且分攤現金產生單位減損損失之迴轉時，各資產迴轉後之帳面金額，不得超過下列二者較低者：

 (a)各資產之可回收金額。

 (b)各資產在未認列減損損失情況下之帳面金額(減除應提列折舊或攤銷)

d.企業於認列資產減損損失之迴轉後，應將資產修正後帳面金額減除殘值之金額於剩餘耐用年限內按有系統之基礎分攤為折舊(攤銷)費用。

3.揭露

(1)企業應就各類資產揭露下列項目：

 a.當期於損益表認列之減損損失金額，及綜合損益表中含此等減損損失之單行項目。

 b.當期於損益表認列之減損損失迴轉金額，及綜合損益表中含此等減損損失迴轉之單行項目。

(2)應揭露前項規定之各類資產包含下列各項：

 a.存貨。

 b.財產、廠房及設備(包含以成本方法做為會計處理的投資性不動產)

 c.商譽。

 d.商譽除外之無形資產。

 e.關聯企業之投資。

 f.合資企業之投資。
	1.認列與衡量

(1)商業會計法及商業處理準則無相關

規定。以下規定主要是根據財務會計

準則公報第35號「資產減損之會計處

理原則」

(2)企業應於資產負債表日評估是否有

跡象顯示資產可能發生減損，若有減

損跡象存在，企業應即估計該資產之

可回收金額。

(3)企業於個別資產可回收金額(公允價值減出售成本或使用價值取高者)低於其帳面金額時，應立即認列減損損失。

(4)若有跡象顯示一組現金產生單位中

某種資產可能減損，企業應估計個別

資產之可回收金額，若無法估計個別

資產之可回收金額，則應估計該資產

所屬現金產生單位之可回收金額。

(5)因合併產生之商譽，應每年定期進

行減損測試。

(6)當現金產生單位之可回收金額低於其帳面金額時，應認列減損損失，此減損損失應依下列順序分攤，以減少現金產生單位中資產之帳面金額：

 a.先就已分攤至現金產生單位之商譽，減少商譽之帳面金額。

 b.其次按現金產生單位中各資產帳面金額之比例，分攤至各該資產。
(3)任何資產之帳面金額應該減至下列金額最高者為限：

 a.公允價值減出售成本(若可決定時)

 b.使用價值(若可決定時)

 c.零

(4)因前項限制而未分攤至該資產之減損金額，應依相對比例分攤至現金產生單位之其他資產。

2.續後衡量

(1)企業應於每一報導期間結束日評估是否有跡象顯示於前年度所認列之資產(商譽除外)減損損失可能已不存在或已減少，若有跡象存在，企業應決定就全部或部分先前認列之減損損失是否迴轉：

a.認列之商譽減損損失不得於未來期間迴轉。

b.當個別資產可回收金額超過帳面價值，企業應增加帳面金額至可回收金額，惟不得超過資產在未認列減損損失之情況下，減除應提列折舊或攤銷後之帳面金額。另企業於認列資產減損損失之迴轉後，應將資產修正後帳面金額減除殘值之金額於剩餘耐用年限內按有系統之基礎分攤為折舊(攤銷)費用。

c.資產(商譽除外)如未依法令規定辦理資產重估價，則其減損損失之迴轉應於損益表認列為利益。如已依法辦理資產重估者，則其減損損失之迴轉應就原減少業主權益項下之未實現重估增值金額範圍內，轉回未實現重估增值。

d.現金產生單位減損損失之迴轉，應依該單位中各別資產(商譽除外)帳面金額，按比例分攤至各資產，且分攤現金產生單位減損損失之迴轉時，各資產迴轉後之帳面金額，不得超過下列二者較低者：

 (a)各資產之可回收金額。

 (b)各資產在未認列減損損失情況下之帳面金額(減除應提列折舊或攤銷)

e.企業於認列資產減損損失之迴轉後，應將資產修正後帳面金額減除殘值之金額於剩餘耐用年限內按有系統之基礎分攤為折舊(攤銷)費用。

3.揭露

(1)企業應就各類資產揭露下列項目：

 a.當期於損益表認列之減損損失金額，及綜合損益表中含此等減損損失之單行項目。

 b.當期於損益表認列之減損損失迴轉金額，及綜合損益表中含此等減損損失迴轉之單行項目。

 c.當期直接認列於業主權益項下之重估資產減損損失金額。

 d.當期直接認列於業主權益項下之重估資產減損損失迴轉金額。

(2)企業個別資產或現金產生單位之減

損損失若於當期認列或迴轉，且對整

體財務報表具重要性時，應揭露：

a.導致減損損失認列或迴轉之事件及情況。

b.減損損失認列及迴轉之金額。

c.該個別資產部分之性質及該資產於企業所屬之部門。

d.該現金產生單位部分包括該現金產生單位之說明、依資產類別及部門別所認列或迴轉之減損損失金額等。

e.個別資產或現金產生單位之可回收金額為淨公平價值或使用價值。

f.可回收金額為使用價值時，用於估計原使用價值及目前使用價值之折現率。

g.企業於合併當期取得之商譽，若有部分未於資產負債表日分攤至現金產生單位，則應揭露此未分攤商譽之金額及未分攤之原因。


	有關於資產減損的會計處理原則，國內商業會計法及商業處理準則雖然沒有相關規定，但公報第35號做了比IFRS for SMEs更為具體且詳盡的規定，例如IFRS for SMEs並沒有提到資產若經過重估後之減損損失在迴轉時的會計處理方法，顯然其並不允許企業進行資產重估；但國內公報第35號依循Full IFRS的精神，已納入該部分的規定；另在揭露部分，國內公報要求揭露內容也比IFRS for SMEs來得多，因此未來國內若實施IFRS for SMEs，在會計處理方面衝擊應不大，唯一較值得擔憂的是資產測試減損與否的衡量標準，是以公允價值減出售成本或使用價值執高，其中無論是公允價值或是使用價值的認定，對於中小企業而言，都不是很容易的事情，可能唯有透過鑑價機構，一來徒增成本，二來國內鑑價機構素質參差不齊，有些鑑價報告花錢即可獲得，可能容易造成操緃損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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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員工福利
	1.認列與衡量

(1)員工福利包括短期(如工資、薪資、社會安全提撥、短期帶薪假等)和長期(如退職福利)。

(2)企業對於員工退職福利(退休金)的提列，可以選擇「確定提撥制」或「確定福利計劃」(確定給付制)，前者比較單純，即依提撥比率，認列當期費用。後者比較複雜需估計精算假設。

2.續後衡量

以「確定提撥制」而言，由於每月現金提撥，因此無續後衡量問題。

3.表達與揭露

確定提撥制員工退職福利應揭露已認列損益表中做為費用的金額。
	1.認列與衡量

(1)商業會計法第61條規定，商業有支付員工退休金之義務者，應於員工在職期間依法提列退休金準備、提撥與商業完全分離之退休準備金或退休基金，並認列為當期費用。按此一規定，企業可以選擇確定提撥制也可以選擇確定福利計劃。

(2)民國96年7月4日公佈的勞工退休金條例第6條規定，雇主應為適用本條例之勞工，按月提繳退休金，儲存於勞保局設立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且除本條例另有規定者外，雇主不得以其他自訂之勞工退休金辦法，取代前項規定之勞工退休金制度，至於提撥率依第14條規定雇主每月負擔之勞工退休金提繳率，不得低於勞工每月工資百分之六。
(3)由於勞工退休條例為特別法，因此依該法規定，國內有關退休金制度政府已經強制要求採用確定提撥制。即可以不適用公報第18號規定。

2.續後衡量

以「確定提撥制」而言，由於每月現金提撥，因此無續後評價問題。

3.表達與揭露

確定提撥制員工退職福利應揭露已認列損益表中做為費用的金額。


	1. 「確定提撥制」係IFRS for SMEs有關退休金制度的選項之一，目前國內已實施「確定提撥制」，由於其會計處理，包括認列、衡量及揭露均相當簡易，且與稅法規定一致，因此未來若實施IFRS for SMEs，則在退休金會計理處方面，應不會有任何的衝擊。

2. 過去中小企業不必依循財務會計準則公報第十八號「退休金會計處理」，換言之，民國96年7月4日公佈新的勞工退休金辦法之前，中小企業是沒有處理「確定給付制」之所得稅負債及費用。如依IFRS for SMEs之規定，中小企業將來仍須支付退休金精算報告之費用，並處理相關會計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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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得稅
	1.認列與衡量

(1)本期及前期之當期所得稅，其尚未支付之金額應認列為負債，若本期及前期已支付金額超過該期間應付金額，則超過部份應認列為資產。

(2)課稅損失相關之利益可遞轉回收前期之當期所得稅者，應認列為資產。

(3)當期所得稅負債(資產)，應以預期應付稅捐機關(自稅捐機關退回)之稅額衡量，並依報導期間結束日立法或已實質形同立法之稅率計算。

(4)企業當期所得稅負債或所得稅資產之變動，應認列作為所得稅費用並列入損益。惟該變動如果是屬於原認列在其他綜合損益者，仍應認列在其他綜合損益。

(5)企業因為過去交易或事項導致在未來期間所得稅回收或應付時，應認列遞延所得稅資產和負債。

(6)企業除了因長期投資之外國子公司、分公司、關聯企業或合資企業等未匯回盈餘，及暫時性差異和原始商譽認列有關以外，應認列遞延所得稅負債和資產：

 a.預期在未來將增加課稅所得之所有暫時性差異，應認列遞延所得稅負債。

 b.預期在未來會減少課稅所得之所有暫時性差異，應認列遞延所得稅資產。

(7)企業遞延所得稅負債或遞延所得稅資產之變動，應認列作為所得稅費用並列入損益。惟該變動如果是屬於原認列在其他綜合損益者，仍應認列在其他綜合損益。

(8)企業不應對當期或遞延所得稅資產和負債折現。

2.續後衡量

企業應於每一個報導期間結束日評估遞延所得稅資產之帳面金額並應調整評價備抵，以反映未來課稅利益的現時價值，諸如此類的調整，應認列為損益，除非該調整是屬於原先依據IFRS認列為其他綜合損益者，仍應列入其他綜合損益。

3.表達與揭露

(1)當企業財務狀況表區分為流動和非流動資產資產和負債時，任何的遞延所得稅資產和負債均不必分類為流動資產和負債。

(2)企業僅於抵銷權具有法律上之執行效力及意圖以淨額方式收付稅額或是同時實現資產或結清負債時，始能將當期所得稅資產和當期所得稅負債互抵或將遞延所得稅資產與遞延所得稅負債互抵。

(3)企業應單獨揭露所得稅費用(利益)之主要構成項目，包括：

 a.當期所得稅費用(利益)。

 b.前期之當期所得稅於本期調整之金額。

 c.因暫時性差異之產生或迴轉相關之遞延所得稅費用(利益)。

 d.因稅率變動或新稅目課徵相關之遞延所得稅費用。

 e.由於稅捐機構查核結果變動對於遞延所得稅費用之影響。

 f.由於企業或所屬股東課稅身分變動而調整之遞延所得稅費用。

 g.任何的評價備抵變動。

 h.會計政策變動及錯誤相關之所得稅費用總額。

(4)企業應單獨揭露下列資訊：

 a.與其他綜合損益組成項目有關之當期及遞延所得稅總額。

 b.對於表達在綜合損益和報稅金額的重大差異做說明。

 c.相較於前一會計期間，適用稅率有所變動之說明。

 d.暫時性差異的每一種類型和未使用課稅損失和課稅扣抵的每一種類型。

 e.暫時性差異、未使用之課稅損失和未使用課稅扣抵之有效期。 
	1.認列與衡量

(1)商業會計法及商業處理準則無相關

規定。以下規定主要是根據財務會計

準則公報第22號「所得稅之會計處

理準則」及第12號「所得稅抵減之會

計處理準則」。

(2)企業應認列暫時性差異、虧損扣抵

與所得稅抵減所產生之遞延所得稅負債或資產。每期之所得稅費用(利益)為當期所得稅費用(利益)及遞延所得稅費用(利益)之合計數。

(3)衡量遞延所得稅負債或資產時，應以預期未來遞延所得稅負債或資產清償或實現年度之稅率，作為適用之稅率。但預期清償或實現年度之稅率尚未正式公佈時，則應適用最接近該年度已公布之稅率。

(4)企業合併採購買法者，被合併公司資產與負債之公平價值與課稅基礎之差異、虧損扣抵及所得稅抵減，應認列遞延所得稅負債或資產。

(5)投資國外子公司或國外合資企業之長期股權投資帳面價值與課稅基礎之暫時性差異，不應認列遞延所得稅負債或資產，但如因環境改變，顯示部分或全部未分配盈餘將於可預見將來予以分配時，則應就此項盈餘分配估列其相關所得稅。

(6)所得稅費用(利益)應分攤至繼續營業部門損益、停業部門損益、非常損益、會計原則變動累積影響數。

(7)依稅法規定，未分配盈餘加徵百分之十營利事業所得稅部分，其盈餘分配在公司章程已有明確規定者，得從其規定於所得發生年度估列為當年度費用。

(8)所得稅抵減之會計處理方法通常有遞延法及當期認列法兩種。

2.續後衡量

企業於評估遞延所得稅資產可否實現時，宜考慮正面證據及負面證據，經綜合考量後，若遞延所得稅資產有百分之五十以上之機率無法實現時，宜設立備抵評價科目。

3.表達與揭露

(1)遞延所得稅負債與資產，應依其相關負債或資產之分類，劃分為流動或非流動項目。

(2)企業編製財務報表時，同一納稅主體之流動遞延所得稅負債及資產應互相抵銷，僅列示其淨額；非流動之遞延所得稅負債及資產亦同。

(3)企業應於財務報表揭露下列項目：

 a.遞延所得稅負債總額。

 b.遞延所得稅資產總額。

 c.遞延所得稅資產之備抵評價金額及本期變動數。

 d.產生重大遞延所得稅負債或資產之各類暫時性差異、虧損扣抵與所得稅抵減，及其個別所得稅影響數，但非公開發行股票公司得免揭露影響數。

(4)歸屬於繼續營業部門之所得稅費用

(利益)，應於財務報表或附註揭露主要

構成項目：

a.當期所得稅費用或利益。

b.未分配盈餘加徵百分之十所得稅。

c.遞延所得稅費用或利益。

d.所得稅抵減。

e.虧損扣抵之利益。

f.因企業合併而對遞延所得稅資產之調整。

g.稅法或課稅身分改變時，對遞延所得稅負債或資產之調整。

h.環境改變以致對遞延所得稅資產可實現性之判斷改變時，對其備抵金額之調整。

(5)企業財務報表應揭露下列項目：

 a.現存未用之虧損扣抵與所得稅抵減之餘額及其有效期。

 b.遞延所得稅資產之備抵評價金額因重新評估而依規定沖減商譽部分。

 c.資產負債表日股東可扣抵稅額帳戶餘額。

d.86年度以前之未分配盈餘與87年度以後之未分配盈餘。

 e.當年度預計分配現金股利之稅額扣抵比率及股票股利之稅額扣抵比率。

f.上年度實際分配現金股利之稅額扣抵比率及股票股利之稅額扣抵比率。
	1.有關於所得稅的認列、衡量、表達與揭露，目前國內的公報與IFRS for SMEs的會計處理大致吻合，僅少部分有出入，例如IFRS for SMEs並沒有同期間分攤問題，以及遞延所得稅資產和負債無需分類為流動和非流動等，看起來IFRS for SMEs有關所得稅會計處理要比國內公報更為簡略，因此未來若實施IFRS for SMEs對於中小企業的衝擊應不大。

從實務的角度來看，中小企業除非交易單純，致使所得稅計算也單純，否則中小企業向來少有能力自行計算所得稅費用，尤其是當企業有暫時性差異時，其所導致的遞延所得稅資產或負債，以及虧損扣抵或所得稅的抵減等會計處理，中小企業多委請會計師處理，因此有關於所得稅的規定，對於中小企業的影響有限。

	30
	匯率轉換
	1.認列與衡量

(1)外幣交易之原始認列，應以外幣金額依交易日功能貨幣與外幣之即期匯率換算為功能性貨幣。

(2)除國外營運淨投資所產生之兌換損失之外，因交割貨幣性項目或換算貨幣性項目，使用匯率與當期原始認列或前期財務報表換算之匯率不同所產生之兌換差額，應於發生當期認列為損益。

(3)視為國外營運機構淨投資一部份之應收/應付

款，其所產生之兌換差額於合併財務報表應列入
其他綜合損益項目，然而在處分相關投資時不再
重分類至相關損益。此規定使企業無須於原始認
列後仍須追蹤上述兌換損益。

2.續後衡量

(1)在報導期間結束日

a.外幣貨幣性項目應以收盤匯率換算

b.以歷史成本衡量之外幣非貨幣性項目，應以交易日之匯率換算。

c.以公允價值衡量之外幣非貨幣性項目，應以決定公允價值當日之匯率換算。

(2)功能性貨幣改變之影響，係採推延處理，即個
體以改變日之匯率將所有項目換算為新功能性貨
幣。

(3)個體得以任何貨幣(或多種貨幣)表達財務報表，

若個體表達貨幣與個體功能性貨幣不同，應將經
營結果及財務狀況換算為表達貨幣。其中資產及
負債應以財務狀況表日之收盤匯率換算。綜合損
益表之收益與費用應以交易日之匯率換算，至於
所有因換算而產生之兌換差額，均認列為其他綜
合損益。

3.表達與揭露

(1)認列當期為損益之兌換差額，但不包括透過損
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工具所產生之兌換差
額。

(2)認列當期兌換差額並於期間結束時，分類於權
益項下之單獨組成部分。


	1. 認列與衡量

(1)商業會計法和商業會計處理準則均無相關規定。

(2)依據公報第14號規定處理：

非衍生性商品之外幣交易所產生之各項資產、負債、收入或費用，均按交易日之即期匯率入帳。

2. 續後衡量

(1)資產負債表日

a.資產負債表日之外幣貨幣性資產與負債，應按該日之即期匯率予以調整，因調整而產生之兌換差額，應列為當期損益。但如屬本國企業與國外營運機構間具有長期投資性質之外幣墊款，其兌換差額應列入「換算調整數」科目，作為股東權 

益之調整項目。

  b.外幣非貨幣性資產或負債，依公平價值衡量者，按該即期匯率調整而產生之兌換差額，其公平價值變動認列為股東權益調整項目者，兌換差額應列為股東權益調整項目；其公平價值變動列為當期損益者，兌換差額應列為當期損益；非依公平價值衡量者，應按交易日之歷史匯率衡量。

(2)結清日

結清日外幣資產或負債所產生之兌換

差額，應列為當期損益。

3.表達與揭露

(1)外幣交易及外幣財務報表再衡量所

產生之兌換差額，依規定應列入當期

損益，並應於損益表中單獨列示。

(3) 財務報表換算所產生之換算調整

數，應於股東權益變動表或財務報表附註中揭露下列各項：

a.換算調整數之期初及期末餘額。

b.當期所發生之換算調整數。

c.當期自換算調整數轉入損益之金額。

(4)期後匯率變動而對外幣交易未結清餘額有重大影響者，應於財務報表附註中揭露匯率變動之情形及其對未結清餘額之影響數。


	有關於匯率轉換的會計處

理，現行國內公報的處理規

定與IFRS for SMEs已相當

接近，有差異之處唯有在

IFRS for SMEs視為國外營

運機構淨投資一部份之應

收/應付款，其所產生之兌換

差額於合併財務報表應列

入其他綜合損益項目，然而

在處分相關投資時不再重

分類至相關損益，此一部分國內無相關規定。因此未來若實施IFRS for SMEs，則在匯率轉換的認列、衡量與揭露部分，應不會對於中小企業有所衝擊。

從實務的角度分析，目前有關於匯率轉換的會計處理，除了國外營運機構淨投資所導致的匯率轉換差額因列入股東權益之股權投資換算調整數，對於中小企業而言，在處理上是比較有困難以外，其餘的原始認列與衡量，以及續後衡量，對於中小企業而言，在會計處理上大部不會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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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度通貨膨脹
	1.範圍與定義

(1)本準則適用於以高度通貨膨脹經濟下之功能性貨幣之特性，在編製財務報表時應調整通貨膨脹效果。

(2)本準則並不設定高度通貨膨脹之絕對標準，企業應自行判斷是否有依循本準則重編財務報表之必要，下列跡象做為判斷高度通貨膨脹的依據：

 a.一般民眾偏好以非貨幣性資產或相對穩定之外幣保存其財富。

 b.一般民眾係以相對穩定外幣而非當地貨幣作為貨幣金額之衡量基礎，且該他國貨幣可能為計價基礎。

 c.銷貨或進貨採賖帳時，還款期間之預期購買力損失係計算在價格中，即使信用期間不長。

 d.利率、薪資和價格係連結於價格指數調整。

 e.過去三年累積之通貨膨貨率接近或超過100%。

2.認列與衡量

(1)當企業功能性貨幣係屬高度通貨膨脹經濟之貨幣，該企業之財務報表須以衡量單位於報導期間結束日之價值編製，而與前期對應數及任何前期資訊，亦須與以該衡量單位於報導期間結束日之價值編製。

(2)依本準則所為之財務報表重編，須使用反映購買力波動之一般價格指數。

(3)以歷史成本編製財務報表之重編的程序

 a.財務狀況表

  (a)未以衡量單位於報導期間結束日價值衡量之財務狀況表，應以一般價格指數予以重編。

  (b)貨幣性項目因已就衡量單位之報導期間結束日價值表達，故無需重編。

  (c)依協議與價格波動連結之資產與負債，應依協議予以調整；某些非貨幣性項目可能已報導期間結束日價值衡量(如淨變現價值或公允價值計價者)，則無須重編；非貨幣性項目 重編後之金額若大於其可回收金額，則依資產減損會計處理原則，進行減損。

 b.綜合損益表及損益表

   綜合損益表之所有項目應以其衡量單位於報導期間結束日之價值表達，所有損益項目應自該項目原始入帳日，以一般價格指數予以重編。

 c.現金流量表

  現金流量表之所有項目應以衡量單位於報導期間結束日之價值表達。

(4)淨貨幣部位之損益

  企業所持有貨幣性資產超過貨幣性負債部分，或持有貨幣性負債超過貨幣性資產部分，稱為淨貨幣部位損益，應包含於當期損益。

(5)脫離高度通貨膨脹之經濟環境

  當經濟環境脫離高度通貨膨脹，且企業財務報表之編制及表達不再適用本準則時，以前期報導期間結束日時，所使用衡量單位之表達金額，應作為續後財務報表之帳面金額基礎。

3.揭露

(1)本期財務報表及前期之對應數字，已依功能性貨幣之購買力波動予以重編且因而以衡量單位之報導期間結束日價值表達之事實。

(2)報導期間結束日之價格指數之認定及其水準，與其在本期以及前期報導期間之波動幅度。

(3)貨幣項目損益金額。
	有關於高度通貨膨脹會計處理，目前國內無論是商業會計法、商業會計處理準或財務會計準則公報，均無相關規定。
	有關於通貨膨脹會計處理對於國內中小企業而言，勢必增加不少帳務處理的成本及困難度，因為國內中小企業具有重編報表能力者並不多；此外，國內中小企業大都是未公開發行公司，且大多數股東都是自家人，因此即使國內經濟發生通貨膨脹的現象，財務報表是否依物價指數進行調整，並不是最為重要的，最重要的是稅法上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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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導期間後事項
	1.認列

(1)報導期間後調整事項：

企業應調整財務報表已認列之金額，以反映報導

期間後調整項目，如負債準備、或有負債、資產減損損失或發現舞弊或錯誤事項導致財務報導不正確時。

(2)報導期間後非調整事項：

企業不須為反映報導期間後非調整項目而調整財務報表已認列之金額，例如報導期間期末至財務報表經核准提出日間，投資標的市場價值之下跌。

(3)倘若企業於報導期間後向其權益商品持有人宣告股利，則企業不應於報導期間結束日認列為負債。

2.揭露

(1)核准提出日

企業應揭露財務報表核准者及核准提出之日期。若企業所有人或其他人有權修正已提出之財務報表，則企業應揭露此一事實。

(2)報導期間後非調整事項

企業應在報導期間結束日揭露下列所有類別之非調整項目：

a.該事項之性質。

b.對於財務影響之估計，或無法估計之說明。
	1.認列

(1)商業會計處理準則第40條規定，對於資產負債表日之翌日起至財務報表提出日前所發生之下列期後事項，應於財務報表註釋說明：

  a.資本結構之變動。  

b.鉅額長短期債款之舉借。

  c.主要資產之添置、擴充、營建、租賃、廢棄、閒置、出售、質押、轉讓或長期出租。

  d.生產能量之重大變動。

  e.產銷政策之重大變動。

  f.對其他事業之主要投資。

  g.重大災害損失。

  h.重要訴訟案件之進行或終結。

  i.重要契約之簽訂、完成、撤銷或失效。

  j.組織之重要調整及管理制度之重大改革。

  k.因政府法令變更而發生之重大影響。

  l.其他足以影響未來財務狀況、經營結果及現金流量之重要事項或措施。

(2)公報第14號規定：

a.期後事項係指發生於資產負債表日後至財務報表提出日之間所發生之重大事項。

b.凡期後事項之發生能進一步明確佐證存在於資產負債表日之狀況對企業之財務影響數，或佐證企業按繼續經營假設以編製財務報表確不允當者，應據以調整相關之資產與負債。

c.凡期後事項之發生可能並不影響資產或負債在資產負債表日之狀況，但卻顯示企業經營可能有重大變化，如不予揭露，可能影響財務報表閱讀者之評估及決策能力者，均應於財務報表中揭露其性質，其具有財務影響者，並應揭露其估計之影響數或無法估計之事實。

2.揭露

期後事項對於企業未來財務狀況之判斷可能提供有用之資訊者，宜加以適當揭露，例如，資產負債表日之應收帳款因債務人於資產負債表日之後遭意外事故，致無法收回；或證券投資之市價於資產負債表日至財務報表提出日之間大幅跌落；或於資產負債表日之後，購得重要之新事業。
	有關於期後事項的規定，目前國內法令及公報的規定，明顯比IFRS for SMEs的規範詳細且具體，因此未來若實施IFRS for SMEs，在此一部分影響不大。

從實務的角度分析，目前國內中小企業真正揭露期後事項的比例並不高，主要稅法對於企業期後事項仍以實現當年度做為認列的標準，因此除非中小企業可能因融資上或現金增資上的需求，被要求揭露，否則中小企業主動揭露或調整入帳期後事項的可能性並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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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係人揭露
	1.關係人定義：

關係人係指編製財務報表之個體(報導個體)有關係之個人或個體。

(1) 個人若有下列情況，則該個人或個人之近親與報導個體有關係：

a.為報導個體或其母公司之主要管理階層成員

b.控制該報導個體。

   c.聯合控制或對於該報導個體具體具重大影響或有重大表決權。

(2)個體若有下列情況之一，則與報導個體有關係：

   a.該個體與報導個體為同一集團之成員(意指母公司、子公司及兄弟公司間彼此具有關係)

   b.一個個體為另一個個體之關聯企業或合資。

   c.兩個體均為相同第三方合資。

   d.一個體為另一個體之關係企業。

   e.該個體係為報導個體或與報導個體有關之個體之員工福利所設之退職福利計劃，若該報導個體本身即為前述計劃，則贊助之雇主亦與該報導個體有關。

2.揭露

(1)揭露母子公司關係：母公司與其子公司不論是
否有交易，皆應揭露該關係。個體應揭露其母公
司及最終控制者(若與母公司不同)之名稱。

(2)揭露主要管理階層人員之獎酬：個體應揭露主
要管理階層獎酬之總額。

(3)揭露關係人交易：若個體於財務報表涵蓋期間

內有關係人交易，則應揭露關係人關係之性質及 為使使用者了解該關係對財務報表潛在影響所需之關係人交易與未結清餘額之相關資訊。該等揭露規定至少包含：

a.交易金額。

b.未結清金額。

c.與未結清餘額相關之呆帳準備。

d.當期因關係人產生之壞帳或呆帳而認列之費用。
	1. 關係人定義

(1)商業會計法和商業會計處理準則均無相關規定，

(2)依據公報第6號「關係人交易之揭露」規定，關係人定義如下：

凡企業與其他個體(含機構與個人)之間，若有一方對於他方具有控制能力或在經營、理財政策上具有重大影響力者，該雙方即互為關係人；受同一個人或企業控制之各企業，亦互為關係人。通常具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即為企業之關係人(但能證明不具有控制能力或重大影響力者，不在此限)：

a.企業採權益法評價之被投資公司。

b.對公司之投資採權益法評價之投資者。

c.公司董事長或總經理與他公司之董事長或總經理為同一人，或具有配偶或二親等以內關係之他公司。

d.受企業捐贈之金額達其實收基金總額三分之一以上之財團法人。

e.公司之董事、監察人、總經理、副總經理、協理及直屬總經理之部門主管。

f.公司之董事、監察人、總經理之配偶。

g.公司董事長、總經理之二親等以內親屬。

2.揭露

(1)關係人之名稱。

(2)與關係人之關係。

(3)與各關係人間有下列重大交易事項，暨其價格及付款期間，與其他有助於了解關係人交易對財務報表影響之有關資訊：

 a.進貨及銷貨金額與百分比

 b.財產交易金額及其所產生之損益餘額。

 c.應收票據與應收帳款之期末餘額或百分比。

 e.應付票據與應付帳款之期末餘額或百分比。

 f.資金融通之最高餘額、利率區間、期末餘額及當期利息總額。

 g.票據背書、保證或提供擔保品之期末餘額。

 h.其他對當期損益及財務狀況有重大影響之交易事項。
	有關於關係人揭露的規範，IFRS for SMEs明顯偏向原則性規範，而國內公報則偏向較為具體的規定，換言之，目前國內公報有關關係人揭露已符合IFRS for SMEs的精神，且更為具體，因此未來國內若實施IFRS for SMEs，對於中小企業的影響相當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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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活動
	1.認列與衡量

(1)當企業有下列情況時，應認列生物資產或農產品：

a.由於過去事項控制該資產。

b.和該項資產相關的經濟利益很有可能流入企業。

c.無須耗費過度成本或投入即可隨時取得公平價值或成本時。

(2)公允價值可以可靠衡量：

a.生物資產及農產品在原始認列及每一個報導日應以公允價值減出售成本衡量，而公允價值減出售成本變動部分，應認列為當期損益。

b.認列開始須以公平價值變動列入損益衡量。

c.若生物資產或農產品於現時地點及狀態下存在活絡市場，則活絡市場之公開報價為決定該資產公允價值之適當基礎。

(3)若公允價值無法可靠衡量時，企業應以成本減所有累計折舊與累計減損之淨額衡量生物資產。

2.續後衡量

以公允價值衡量

3.表達與揭露

(1)公允價值模式

　a.每一種類生物資產的描述。

  b.企業應提出當期生物資產期初與期末帳面金額變動之調節。

(2)成本模式

  a.該生物資產的描述。

  b.說明何以公允價值無法可靠衡量。

  c.所採用的折舊方法。

  d.所採用之耐用年限或折舊率。

  e.期初與期末之總帳面金額及累計折舊與累計減損加總。
	有關於專業活動，目前國內無論是商業會計法、商業會計處理準或財務會計準則公報，均無相關規定。
	1. 目前目國內從事生物資

產及農產品者幾乎都是自然人，根據所得稅法第14條規定，自力耕作、漁牧、林、礦之所得額，係指全年收入減除成本及必要費用後之餘額，由於此一條文僅規範自然人，且依財政部國稅局每年年初公佈之「自力耕作漁林牧收入及必要費 用標準」，該項成本與費用歷年來都是訂為100%，使得其所得額形同免稅，因此，上述之自然人也沒有設置帳簿的需求。

2.未來除非有營利事業大規模經營生物資產或農產品，且有計劃股票公開發行及上市(櫃)，否則在自然人經營該等項目形同免稅的情況，應還是會以自然人經營為主，即使企業擬大規模介入經營，也有可能先透過自然人生產，然後再由營利事業單位購入轉出售，即將原生產者轉換成買賣業。由此分析，未來若國內實施IFRS for SMEs，有關於生物資產與農產品的會計處理規範所帶來的衝擊應微乎其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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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次轉換IFRS for SMEs
	1.認列與衡量

(1)企業首次採用IFRS不可追溯調整之會計處理有下列幾種：

a.金融資產與金融負債的除列

b.避險會計

c.會計估計

d.停業部門

e.衡量非控制權益等會計處理

(2)企業在編製首次遵循IFRS財務報表時，可以選擇下列一項或多項豁免轉換規定：

 a.企業合併

 b.股份基礎給付

 c.固定資產在轉換日或之前成本已使用公允價值衡量。

 d.固定資產及投資性不動產在轉換日或之前使用重估價值做為成本。

 e.外幣累積轉換差異。

 f.單獨財務報表。

 g.複合金融工具。

 h.遞延所得稅

 i.服務特許權約定

 j.探勘活動

 k.租賃協議。

 l.除役負債

(3)除以上豁免轉換規定以外，企業在轉換至IFRS 

for SMEs日，編製並提出初始財務狀況表時(此即

遵循IFRS for SMEs會計處理之起始點)，企業應遵

循下列規定：

a.認列IFRS for SMEs規定應認列的資產及負債。

b.若IFRS不允許認列時，不認列某些項目為資產或負債。

c.依先前之財務報導架構認列某種資產、負債或權益組成部分之項目與IFRS規定認列之類型不同者，應改按IFRS重分類。

d.以IFRS適用於衡量所有已認列之資產與負債。

(4)企業在其初始IFRS財務狀況表所採用之會計政策可能與因依先前之財務報導架構所採用之會計政策不同，此因轉換而造成之調整係由轉換至IFRS日前之事項及交易所產生，因此，企業應於轉換至IFRS日，將該等調整直接認列於保留盈餘(或其他更適當之權益類別)。

2.揭露

(1)企業應說明由先前之財務報導架構轉換至IFRS，如何影響其所報導之財務狀況、財務績效及現金流量。

(2)為遵循上述規定，企業首份使用IFRS編製之財務報表應包括下列各項：

 a.各項會計政策之性質說明。

 b.根據下列兩個日期，依先前之財務報導架構所報導之權益調節依IFRS之權益：

  (a)轉換至IFRS日

  (b)依先前之財務報導架構所編製最近年度財務報表之最近期間結束日。

 c.調節至最近年度財務報表最近期間符合IFRS之

損益，調節之起始點應為同一期間符合先前之財務報導架構。

 d.若企業發現先前之財務報導架構在適用上發生錯誤，則有關以上(2)b、c之規定所要求之調節，應對該等錯誤更正並對會計政策變動加以區分。

 e.若企業以前未曾提出財務報表，則應在其首份IFRS財務報表中揭露此一事實。
	無特定規範之準則。實務上，除非有特定準則且訂有過渡條款，否則通常係以會計原則變動處理。
	由於IFRS for SMEs規定很多會計處理，若在實務上不可行，可不用追溯調整，因此就首次轉換IFRS for SMEs而言，對於中小企業，應不至於造成很大的障礙。


第肆章 專家深度訪談及座談
本章共分二節，第一節說明深度訪談座談會之進行步驟、參與人員之篩選及座談之議題；第二節則彙整座談會所達成之共識及結論。
第1節 進行步驟、參與人員及座談議題
由於會計界及實務界對財務會計準則分流的趨勢及IFRS for SMEs仍相當陌生，而本研究議題又涉及會計理論及實務之層面，為提升受訪者意見之參考價值，故本研究之訪談對象僅限於會計師。此外，為恐大型會計師事務所與中小型會計師事務所之會計師有不同之見解及意見，故受訪會計師將包括國內大中小型會計師，透過台灣省會計師公會會審委員會之徵詢及邀請，共計有11名會計師參與本次之深度訪談。
為了讓受訪會計師彼此間有意見交流與溝通的機會，深度訪談的方式係採集中座談的方式進行，希望每位受訪會計師不但可以發表自已的看法，也能聽到其他受訪會計師之意見，希望最後能獲到受訪會計師較一致的結論或共識，以作為未來台灣發展中小型企業財務會計準則可行性及方向之參考。

誠如前述，由於多數會計師對IFRS for SMEs之規定仍相當陌生，為讓受訪會計師之意見更具參考價值，故舉行座會之前十天，先將表四「IFRS for SMEs與國內財務公報異同及對於中小企業影響之解析」與訪談議題與方向寄送受訪會計師參考，並於座談會當天先向受訪會計師報告有關世界主要國家財務會計準則分流之情況與做法，以及IFRS for SMEs之概況，再進行相關議題之探討與分析。
本次座談之議題如下：

議題1：台灣是否應制定「中小型企業財務會計準則」作為台灣中小型企業財務報表之編製之依據，而不是依據現行以上市（櫃）公司為主之一般公認財務會計準則？ 

議題2：中小型企業之定義為何？目前各國對「中小型企業」的定義不盡相同，大致上可以分為下列幾大類--

(a) 不具負公眾責任之企業，即不屬上市(櫃)公司、興櫃公司及公開發行公司，或金融保險之私有企業。

(b) 以企業規模區分，如以不超過特定資產總額、資本額、營收、員工人數等定義企業是否屬中小型企業。

(c) 不具負公眾責任之企業，且考慮企業之規模(如資產總額、資本額、營收、員工人數不得超過特定之標準)。

議題3：是否應給予中小型企業自行選擇使用Full IFRS 或「中小型企業財務會計準則」之權利？
議題4：假設未來台灣應為中小型企業制定「中小型企業財務會計準則」，未來制定「中小型企業財務會計準則」可能的方向如下--

(a) 公開發行公司採用Full IFRS，中小型企業則採用現行台灣己發布之財務會計準則公報及相關法規，不必再做大幅度的改變。

(b) 直接採用IFRS for SMEs。

(c) 台灣自行發展「中小型企業財務會計準則」。

議題5：如果台灣自行發展「中小型企業財務會計準則」，則有下列幾項問題須進一步探討：

(a) 由那一個單位負責制訂「中小型企業財務會計準則」？商業司、中華民國會計發展基金會、會計師公會或其他機構。

(b) 中小型企業財務會計準則簡化方向

i. 從現行台灣己發布之財務會計準則公報及相關法規予以簡化。

ii. 從IFRS for SMEs加以修改。

iii. 依稅務基礎之方向，另訂一套簡易之財務會計準則。

iv. 其他
第2節 座談結論

座談會參與人員之名單如下：

主 持 人：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楊民賢會計師

與會代表：陳溫聯合會計師事務所陳慕賢會計師、日盛聯合會計師事務所陳青雲會計師、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郭紹彬會計師、廣運聯合會計師事務所黃志成會計師、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李秀玲會計師與洪嘉謙會計師、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寇惠植會計師、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徐文亞會計師、德昌聯合會計師事務所賴昭宏會計師、廣信益群聯合會計師事務所郝麗麗會計師

計畫主持人：台北大學會計系李建然教授、義守大學會計系陳信吉助理教授

經過各受訪會計師充分表達意見、討論及交換意見後，玆將各項討論議題及結論彙整如下：

議題1：台灣是否應制定「中小型企業財務會計準則」作為台灣中小型企業財務報表之編製之依據，而不是依據現行以上市（櫃）公司為主之一般公認財務會計準則？ 

結  論：中小型企業財務會計準則應與現行上市（櫃）公司（包括公開發行公司）為主之一般公認財務會計準則分流。其主要原因為：

1. Full IFRS係針對公開發行公司投資人的需求而設計，其包括大量的實務指引及揭露要求。中小企業( 私人企業)之報表使用者之需求與公開發行公司報表使用者之需求不同。

2. 隨著全世界愈來愈多國家( 地區) 採用Full IFRS編製財務報表，若中小企業亦使用Full IFRS 編製財務報表， 將造成中小企業(私人企業)沈重的負擔，而多數國家(地區)中小企業的家數仍占多數。故應為中小企業另訂一套符合其成本效益之財務會計準則。
3.公開發行公司通常外部股東人數眾多，需要更多的揭露，以達到資訊透明，保障投資人的權益；然中小型企業股東結構較為單純，大多屬於內部人，因此除非有特別的需求，否則應以簡單的財務會計準則為主即可。

議題2：中小型企業之定義為何？目前各國對「中小型企業」的定義不盡相同，大致上可以分為下列幾大類--

(a) 不具負公眾責任之企業，即不屬上市(櫃)公司、興櫃公司及公開發行公司，或金融保險之私有企業。

(b) 以企業規模區分，如以不超過特定資產總額、資本額、營收、員工人數等定義企業是否屬中小型企業。

(c) 不具負公眾責任之企業，且考慮企業之規模(如資產總額、資本額、營收、員工人數不得超過特定之標準)。

結  論：建議依IFRS for SMEs之規定定義中小型企業，即將不具有公眾責任之企業定義為中小企業，即採二分法即可，不須額外再考量企業之規模。其理由為：

1. 因企業之規模，不論以資產總額、資本額、營收、員工人數等標準定義中小企業，都不妥當，因為這些規模變數是變動的，其隨時間的變化性可能很大，亦即規模變數不穩定，因此若以規模定義中小企業，將造成定義上的模糊。

2. 又如再以規模定義中小企業，勢必將企業分成更多級距，財務會計處理準則可能就必須配合劃分更多級距。如此將增加會計及審計人員的學習負擔與處理成本，且如果不同級距的準則又由不同政府單位所制定及管轄，會突顯其複雜度，企業也容易混淆。二分法不但可以降低會計及審計人員的學習負擔與處理成本，而且也可以降低主管機關的監督成本。

是故二分法應是最佳的選擇。

議題3：是否應給予中小型企業自行選擇使用Full IFRS 或「中小型企業財務會計準則」之權利？ 

結  論：建議應給予中小型企業自行選擇使用Full IFRS 或「中小型企業財務會計準則」之權利，其理由為，財務報導須考量企業自身之經濟利益，企業應就其自身之規模、環境、管理上之需求及財務報表外部使用者等因素，決定採用Full IFRS 或「中小型企業財務會計準則」之權利，不宜硬性規定中小型企業不得採用Full IFRS。惟中小型企業一旦決定採用Full IFRS之後，未來就不可以任何理由再回頭採用中小型企業財務會計準則，以避免控制股東操弄資訊揭露品質，影響財務報表使用者的權益。

議題4：假設未來台灣應為中小型企業制定「中小型企業財務會計準則」，未來制定「中小型企業財務會計準則」可能的方向如下--

(a) 公開發行公司採用Full IFRS，中小型企業則採用現行台灣已發布之財務會計準則公報及相關法規，不必再做大幅度的改變。

(b) 直接採用IFRS for SMEs。

(c) 台灣自行發展「中小型企業財務會計準則」。

結  論：建議採取（c）方案。理由為：

1. 若採（a）方案，現行台灣已發布之財務會計準則公報及相關法規與Full IFRS有八、九成相似，若以台灣已發布之財務會計準則公報及相關法規作為中小型企業財務會計準則，不但過於複雜，而且也有違大小會計準則分流的根本意義。

2. IFRS for SMEs雖然已大量簡化了Full IFRS之規定，但其中仍有許多規範不適合我國國情或較不符中小企業實務運作之處，例如，不允許固定資產重估及利息資本化、要求員工退休金處理(尤其是舊制採用預計給付制之會計處理)等。

議題5：如果台灣自行發展「中小型企業財務會計準則」，則有下列幾項問題須進一步探討：

(a) 由那一個單位負責制訂「中小型企業財務會計準則」？商業司、中華民國會計發展基金會、會計師公會或其他機構。

(b) 中小型企業財務會計準則簡化方向

i. 從現行台灣已發布之財務會計準則公報及相關法規予以簡化。

ii. 從IFRS for SMEs加以修改。

iii. 依稅務基礎之方向，另訂一套簡易之財務會計準則。

iv. 其他 

結  論：（a）建議由會計師公會或中華民國會計發展基金會制定中小型企業財務會計準則，尤以會計師公會來主導制定為佳。其理由為：

1. 會計準則為處理及報導企業交易事項之規範，常須隨著環境及交易型態之變化而做修訂，若由主管機關以法規的方式規範，不但較缺乏彈性，且常因法規修法過程過於冗長，而有時效上的問題；此外，主管機關在制定準則時，往往由防弊的角度出發，比較不會考慮實務操作面的問題。

2. 目前已分流的國家，由獨立準則制定機構或由會計師公會制定中小型企業財務會計準則的國家大約各占一半，不分軒輊，僅少數國家由政府制定(如中國)。

3. 由會計師公會主導制定，由於會計師最貼近實務操作面，最能瞭解中小企業之需求及實務，而且一旦後續需要修訂時，也比較具有即時性。

（b）建議可依IFRS for SMEs為基礎，考量我國中小企業之需求及實務，進一步修改為適合台灣中小型企業之財務會計準則，並儘量減少中小型企業未來因稅務目的，而從事過多之帳外調整。其理由為：

1. IFRS for SMEs與Full IFRS之邏輯架構相似，如以IFRS for SMEs為基礎，可避免將來與Full IFRS接軌後，邏輯架構差異過大，造成企業及會計專業的困擾。

2. IFRS for SMEs共分35節，編排順序清晰，簡明扼要，方便中小企業之閱讀及參考，而台灣現行財務會計準則公報歷經參考美國又轉為與IFRS接軌，公報編排略顯零散，且有些邏輯架構還是停留在美國GAAP的架構上，故不適合作為修改之基礎。

3. 中小企業通常以稅務目的作為會計處理之考量，雖然財務會計及稅務會計目的不盡相同，但為減少中小企業會計處理成本及事後帳外調整之麻煩，未來修改的方向可考慮財、稅會計處理的差異。

第伍章 結論與建議

本章共分二節，第一節說明本研究之結論與所提出之建議；第二節則說明本研究可能的研究限制。
第1節 結論與建議
在台灣經濟發展的過程中，中小型企業即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即使截至目前為止，就企業數量及就業人口而言，中小型企業仍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其對台灣整體經濟的影響不可謂不大。由於中小型企業之資金來源，主要來自業主、銀行及其他私人借貸，與一般上市(櫃)公司（包括公開發行公司）之資金來源為一般社會大眾及銀行有相當大的差異，因而造成中小型企業及上市(櫃)公司財務報表的使用者有相當大的不同。然而，儘管中小型企業與上市(櫃)公司（包括公開發行公司）在財務報表的使用者、目的及效益有相當大的不同，但台灣目前中小型企業及上市(櫃)公司所依據之財務會計準則卻幾乎完全一樣。
近20多年來，隨著資本市場的迅速發展，不論是美國的一般公認會計原則，或者是國際會計準則，其對會計準則的制訂，已逐漸轉朝向資本市場資訊傳遞的角色；即會計品質由重視可靠性逐漸轉向攸關性，以符合資本市場報表使用者的需求。然而，這樣的發展卻使得使用同一套財務會計準則的中小型企業承擔相當大的會計成本，引發不符成本效益原則之爭議。
正因為如此，早在1990年代，許多國家即已將中小型企業與上市(櫃)公司之財務會計準則予以分流，財務會計準則分流逐漸成為各國之趨勢。於是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IASB）亦在歷經近六年的討論，於2009年7月9日發布IFRS for SMEs作為各國中小型企業財務報導之依據。隨著IFRS for SMEs的發布，目前已有許多國家宣布將直接採用IFRS for SMEs做為他們國內中小型企業財務報導之依據。
自IASB所發布之IFRS for SMEs以來，雖然已有許多國家宣布直接採用(adoption) IFRS for SMEs，但仍有許多國家宣布不會採用IFRS for SMEs，或只是允許它們國家的中小型企業採用IFRS for SMEs (這些國家通常有自已訂定之中小型企業財務會計準則)。我國為IASB的會員國，是否應直接採用IFRS for SMEs？或須考量台灣自己特有之環境及實務，為台灣中小型企業另訂一套財務會計準則？亦是相當重要的問題。因此，本研究之目的旨在藉由蒐集目前國際財務會計準則分流的情況；分析IASB所發布之IFRS for SMEs，並與國內現行財務會計準則進行比較與分析，企圖瞭解台灣直接採用IFRS for SMEs的適當性及可能產生之衝擊；最後，透過與專家深度訪談得過程，評估發展我國「中小企業財務會計準則」之必要性及可行性。

本研究之主要結論與建議如下：

1. 財務會計準則分流已為國際趨勢，我國亦應為中小型企業另訂一套符合其成本效益之中小型企業財務會計準則。

2. 雖然各國對中小型企業的定義多有考慮規模的條件，但依台灣的現況，建議依IFRS for SMEs之規定定義中小型企業即可，即將不具有公眾責任之企業定義為中小企業，即採二分法即可，不須額外再考量企業之規模。
3. 基於財務報導須考量企業自身之經濟利益，企業應就其自身之規模、環境、管理上之需求及財務報表外部使用者等因素，建議應給予中小型企業自行選擇使用Full IFRS 或「中小型企業財務會計準則」之權利，不宜硬性規定中小型企業不得採用Full IFRS。惟中小型企業一旦決定採用Full IFRS之後，未來就不可以任何理由再回頭採用中小型企業財務會計準則，以避免控制股東操弄資訊揭露品質，影響財務報表使用者的權益。
4. IFRS for SMEs雖然已大量簡化了Full IFRS之規定，但其中仍有許多規範不適合我國國情或較不符中小企業實務運作之處，例如，不允許固定資產重估及利息資本化、要求員工退休金處理(尤其是舊制採用預計給付制之會計處理)等。此外，IFRS for SMEs，編排順序清晰，簡明扼要，方便中小企業之閱讀及參考，而且IFRS for SMEs與Full IFRS之邏輯架構相似，如以IFRS for SMEs為基礎，可避免將來與Full IFRS接軌後，邏輯架構差異過大，造成企業及會計專業的困擾。故建議台灣可以IFRS for SMEs為基礎，考量我國中小企業之需求及實務，進一步修改為適合台灣中小型企業之財務會計準則，並儘量減少中小型企業未來因稅務目的，而從事過多之帳外調整。
5. 修訂中小型企業之財務會計準則之機構，可由會計師公會或中華民國會計發展基金會制定中小型企業財務會計準則，尤以會計師公會來主導制定為佳。因由主管機關以法規的方式規範，不但較缺乏彈性，且常因法規修法過程過於冗長，而有時效上的問題，而會計師最貼近實務操作面，最能瞭解中小企業之需求及實務，後續一旦需要修訂時，也比較具有即時性。
第2節 研究限制

由於目前產官學對財務會計準則分流的國際趨勢及IFRS for SMEs的內容與其可能的衝擊仍相當陌生，如果邀請中小型企業財務資訊之管制者及供需雙方進行座談，易流於本位主義，各說各話的問題。因會計師為資訊供需雙方之媒介者，較能同時考量供需雙方之效益與成本，且會計師受過完整之理論訓練及豐富的實務經驗，故本研究僅以會計師為深度訪談為對象。惟忽略中小型企業財務資訊之管制者及供需雙方意見，仍可能造成本研究結論上之不周延。
因此，未來於主管機關宣導IFRS for SMEs後，在各界對財務會計準則分流的國際趨勢及IFRS for SMEs的內容與其可能的衝擊有較清楚的瞭解後，仍應邀請中小型企業財務資訊之供需雙方及主管機關共同商討未來台灣中小型企業會計準則發展之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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